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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一、計畫緣起 

飛絡力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成立於 1986 年，當時

專注於無線電、自動化工業設計和程式開發等領域。然而，隨著時間

的推移，逐步轉向了親子娛樂設備的開發和製造。1992 年，本公司研

發出了第一部抓物機，憑藉著對遊戲機的熱忱，加上擁有強大的研發

團隊包含機構設計、電子程式設計、美術設計等，陸續推出各類親子

育樂設備，產品的類別已可涵蓋娃娃機類、運動類、打擊類、禮品類、

販賣類、搖馬類、娛樂類以及模擬機類等，此外，另有專為中央氣象

署高山觀測站氣象偵測需要研發設計之微型探空儀自動施放觀測設

備，顯示本公司的研發團隊不僅有設計的能力，更不斷地創新，亦表

示擁有足夠的研發實力的經驗，接受外界的 OEM 與 ODM 訂單。 

本公司致力於為國內外客戶提供優質的產品和服務，2010 年擴大

產量並提升企業競爭力，將廠房遷至位於高速公路彰化交流道附近特

定區內之和美鎮嘉詔段 1083 地號，面積約 1.3098 公頃的零星工業區

(零工十二)土地(原廠區)上，至今本公司擁有的產能超過 1,500 台/

月，年產量達上萬台的實力，產品銷售範圍已經拓展至亞洲、中東、

歐洲和美國等地區，年營業額至少為 4 億元以上，國內娃娃機市占率

超過 65%。2023 年本公司將高端科技之機器手臂，結合娃娃機，成為

全球首創大型機器人娃娃機，在美國奧蘭多 IAAPA 遊戲機展首次登上

世界舞台，吸引全世界買家關注，訂單陸續湧入。 

機器人娃娃機成為本公司重點發展項目，但公司目前的產線受空

間侷限無法滿足市場大量訂單，因此急需在現有的在地原物料供應鏈

下擴增營運規模，藉由原廠區北側嘉安段 1088 地號，面積約 0.4323

公頃作為擴建廠區以增加產能提高產業競爭力。爰此，本案業依「都

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更處理原則」規定提出擴建計畫申請，經經

濟部114年 2月 24日經授產字第11451004500號函(詳附件二)認定符

合「都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更處理原則」第 2 點第 1 款屬「附加

產值高之投資事業」認定標準。依該處理原則第 5 點規定擴建計畫徵

得經濟部同意或審查核准後，內政部同意依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

第 3 款規定辦理都市計畫變更，爰提出本次辦理變更高速公路彰化交

流道附近特定區計畫之部分農業區為零星工業區之個案變更作業。同

時為作為實施都市計畫的依據，以有效落實擴建計畫推動並實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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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遂配合辦理本案細部計畫擬定作業。 

二、法令依據 

(一)「都市計畫法」第 24 條 

土地權利關係人為促進其土地利用，得配合當地分區發展計

畫，自行擬定或變更細部計畫，並應附具事業及財務計畫，申請當

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依前條規定辦理。 

(二)「都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更處理原則」第 4點第 5 款 

申請人應自行擬定細部計畫，配置必要之公共設施，並自行負

擔所有開發經費；其細部計畫得與主要計畫同時辦理擬定及審議，

並於主要計畫完成法定程序後，由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法核定發

布實施。 

三、計畫位置及範圍 

(一)計畫位置 

飛絡力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和美廠原廠區座落高速公路彰化交流

道附近特定區計畫之零星工業區，位於彰化縣和美鎮中興路一段，

本細部計畫位置位於零星工業區北側(零工十二)之農業區，與原廠

區隔中興路一段 215 巷相毗鄰，詳圖 1。 

(二)計畫範圍 

本細部計畫範圍土地為和美鎮嘉安段 1088 地號，面積約 0.4323

公頃(地籍圖謄本及土地登記簿謄本詳附件三)，屬農業區土地(都市

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詳附件四)，目前土地所有權人即為本案申請

人飛絡力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所有，詳表 1、圖 1 及圖 2。 

表 1 本計畫範圍土地清冊表 

行政區 地段 地號 土地使用分區 謄本面積(㎡) 土地所有權人 持分比例 

彰化縣 
和美鎮 

嘉安段 1088 農業區 4,322.70 
飛絡力電子股
份有限公司 

1/1 

合計 4,322.70 ─ ─ 

資料來源：土地登記謄本(附件三)、都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附件四)及本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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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計畫位置及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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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計畫範圍地籍套繪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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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現行都市計畫概述 

一、現行計畫內容概要 

高速公路彰化交流道附近特定區計畫自民國66年8月公告發布實

施，分別於民國 74 年 6 月及民國 94 年 3 月完成二次通盤檢討，第三

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於民國 104 年 11 月發布實施，刻正辦理第四次

通盤檢討作業中，並配合都市計畫案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分離之政策

趨勢，將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納入細部計畫層級，完成主細計拆離

作業；由於目前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尚未拆離，故茲將第三次通盤檢

討(第一階段)發布實施後迄今辦理 4 次主要計畫個案變更，綜理現行

計畫內容摘述如下： 

(一)計畫範圍及面積 

現行計畫以彰化交流道為中心，東起彰化市都市計畫區界，西

止和美鎮之鎮東路、彰化市磚瑤里西側及秀水鄉民意街西側約 700

公尺處農路，南起秀水及花壇都市計畫區界，北迄和美鎮之東平路

與中茂路，計畫面積為 1,963.23 公頃。 

(二)計畫年期 

民國 120 年。 

(三)計畫人口 

計畫人口為 54,000 人，居住密度約為 330 人/公頃。 

(四)土地使用計畫 

彰化交流道特定區計畫土地使用分區包含住宅區、商業區、乙

種工業區、零星工業區、貨物轉運中心、文教區(供私立正德高中使

用) 、電信事業專用區、河川區(排水使用)以及農業區等 9 種土地

使用分區，面積合計約 1,790.95 公頃，占計畫總面積約 91.22%。公

共設施用地包含機關用地、學校用地、公園用地等 22 種公共設施用

地，面積合計約 172.29 公頃，占計畫總面積約 8.78%，土地使用計

畫詳表 2及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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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通系統計畫 

交通系統包含高速公路用地、道路用地及鐵路用地，其中高速

公路用地及兼供道路使用面積 45.93 公頃，占計畫總面積約 2.34%；

道路用地則區分為道路用地、道路用地兼供溝渠使用、道路用地兼

供河川使用及人行步道用地，面積合計 91.39 公頃，占計畫總面積

約 4.66%；鐵路用地面積 7.47 公頃，占計畫總面積約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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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現行高速公路彰化交流道附近特定區土地使用計畫面積綜理表 

項目 
計畫面積 
(公頃) 

占計畫面積 
比例(%) 

占都市發展用地面積 
比例(%)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宅區 162.42 8.27 32.76 
商業區 1.45 0.07 0.29 
乙種工業區 133.31 6.79 26.89 

零星工業區 10.79 0.55 2.18 

貨物轉運中心 15.59 0.79 3.14 
文教區(供私立正德高中使用) 3.82 0.20 0.77 
電信事業專用區 0.66 0.03 0.13 
河川區(排水使用) 42.53 2.17 - 
農業區 1,420.38 72.35 - 

小計 1,790.95 91.22 66.16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4.85 0.25 0.98 
學校用地 5.97 0.30 1.20 
公園用地 0.80 0.04 0.16 
兒童遊樂場用地 2.27 0.12 0.46 
停車場用地 0.23 0.01 0.05 
零售市場用地 0.27 0.01 0.05 
廣場用地 0.60 0.03 0.12 
加油站用地 0.12 0.01 0.02 
變電所用地 4.92 0.25 0.99 
電力事業用地 0.27 0.01 0.05 
墓地 4.48 0.23 - 
污水處理廠用地 0.75 0.04 0.15 
電路鐵塔用地 0.48 0.02 0.10 
社教用地 0.11 0.01 0.02 
自來水事業用地 1.38 0.07 0.28 
高速公路用地 45.70 2.33 9.22 
高速公路用地兼供道路使用 0.23 0.01 0.05 
道路用地 88.76 4.52 17.90 
人行步道用地 0.40 0.02 0.08 
道路用地兼供溝渠使用 0.35 0.02 0.07 
道路用地兼供河川使用 1.88 0.10 0.38 
鐵路用地 7.47 0.38 1.51 

小計 172.29 8.78 33.84 
都市發展用地 495.85 - 100.00 

合計 1,963.24 100.00 - 

註：表內面積應以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資料來源：1.變更高速公路彰化交流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暨計畫圖重製)(第一階段)案，104

年 11 月，彰化縣政府。 
2.變更高速公路彰化交流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區為零星工業區)(供金可眼鏡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使用)案」暨「變更高速公路彰化交流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區為零星工業
區)(供金可眼鏡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使用)細部計畫案，105 年 5 月，彰化縣政府。 

3.變更高速公路彰化交流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區為乙種工業區）（配合士中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擴廠）案，111 年 8 月，彰化縣政府。 

4.變更高速公路彰化交流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配合彰化市大埔截水溝堤岸道路拓寬工程)案，
111 年 9 月，彰化縣政府。 

5.變更高速公路彰化交流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配合彰化市大埔截水溝堤岸道路拓寬工程路權調
整)案，112 年 11 月，彰化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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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高速公路彰化交流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現行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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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細部計畫與主要計畫之關係 

本細部計畫範圍與本案之變更主要計畫「變更高速公路彰化交流

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區為零星工業區)(配合飛絡力電子股份

有限公司和美廠擴廠)案」(以下簡稱本案變更主要計畫)變更範圍一

致，詳表 3 及圖 4。 

為落實主要計畫之精神，本細部計畫係依循主要計畫之指導原

則，並依都市計畫法第 22 條規定研析並表明相關事項，作為計畫區後

續開發建設之準據，包括劃設公共設施用地、增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要點、事業及財務計畫等，以規範本案細部計畫之發展，其餘計畫內

容皆與本案變更主要計畫相同。 

三、主要計畫內容概要 

(一)主要計畫變更內容 

本案主要計畫申請變更和美鎮嘉安段1088地號農業區為零星工

業區，面積 0.43 公頃，變更內容詳表 3 及圖 4 所示。 

表 3 本案主要計畫變更內容綜理表 

編
號 

變更 
位置 

變更內容 
變更理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1 

零工 
(十二) 
北側 
部分 
農業區 

農業區 
(0.43公頃) 

零星工業區 
(0.43 公頃) 

1.產業轉型提高國際競爭力，急需擴廠
增加產能。 

2.經濟部 114 年 2 月 24 日經授工字第
11451004500 號函認定符合「都市計畫
工業區毗鄰土地變更處理原則」第 2
點第 1款屬「附加產值高之投資事業」
認定標準。 

3.原廠區周邊產業用地有限，且變更後
對農糧安全影響較輕。 

4.劃設公共設施用地，降低周邊環境影
響。 

5.本案擴廠後可延續既有產業供應鏈，
創造高附加價值及在地就業機會。 

和美鎮
嘉安段
1088 地
號 

註：1.表內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2.凡本次變更未指明變更部分，均應以現行計畫為準。 

資料來源：變更高速公路彰化交流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區為零星工業區)(配合飛絡力電子股份有

限公司和美廠擴廠)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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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變更高速公路彰化交流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區為零星工業區)(配合飛絡力電子股份有

限公司和美廠擴廠)書。 

圖 4 本案主要計畫變更內容示意圖 僅
供
公
開
展
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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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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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計畫訂定擬定細部計畫之指導原則 

1.本計畫應由申請人自行擬定細部計畫，配置必要之公共設施，並自

行負擔所有開發經費；其細部計畫得與主要計畫同時辦理擬定及審

議，並於主要計畫完成法定程序後，由彰化縣政府依法核定發布實

施。 

2.本計畫應至少劃設變更都市計畫土地總面積 30%土地為公共設施用

地，應由申請人自行管理及維護，本案申請變更範圍為彰化縣和美

鎮嘉安段 1088 地號，土地登記簿謄本登記面積為 4,322.70 平方公

尺，核算細部計畫應劃設 30%公共設施用地面積至少為 1,296.81 平

方公尺。前開公共設施用地應無償贈予彰化縣政府，其所劃公共設

施用地於主要計畫使用分區仍為零星工業區。 

3.本案為維護社會公平原則，回饋內容應由申請人與彰化縣政府於主

要計畫核定前簽訂協議書，具結保證依核定之都市計畫書確實實施。 

4.申請人未依核准開發期限完成擴建者，內政部同意依都市計畫定期

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13條第4款規定由該管都市計畫擬定機關迅即

辦理通盤檢討，確實查明於 6 個月內依法檢討變更恢復為原計畫之

使用分區，不得以任何理由，申請變更為住宅區、商業區或其他建

築用地。 

5.參酌「變更高速公路彰化交流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暨

計畫圖重製)(第一階段)書」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針對零星工業區

建蔽率及容積率之規定，本案申請變更之零星工業區內扣除留設相

關公共設施用地之可建築基地，最大建蔽率為 70%、容積率為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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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發展背景分析 

一、公司發展概述 

本公司成立於 1986 年，當時公司專注於無線電、自動化工業設計

和程式開發等領域。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步轉向了親子娛樂設

備的開發和製造。 

1992 年，本公司研發出了第一部抓物機，憑藉著對遊戲機的熱忱，

陸續推出各類親子育樂設備，包括選物販賣機、兌幣機、精品抓物機、

運動類遊戲機(如投籃機、拳擊機)、自動販賣機類(如棉花糖機、氣球

機、寵物氣球機)、大頭貼機、兒童搖馬學習機、剪線遊戲機、禮品櫃、

機器人娃娃機、自動探空施放儀等。目前產品銷售版圖已經拓展至亞

洲、中東、歐洲和美國等地區，在歷經多年的經營下已榮獲臺灣優良

廠商、臺灣精品獎等榮譽，並已取得 ISO9001、多項產品 CE 安規、UL

生產工廠等認證。 

本公司的使命是成為全球頂尖的親子娛樂設備供應商，為客戶創

造更多歡樂和價值，秉持創新、品質和客戶滿意度的核心價值，通過

不斷的研發和技術進步，為消費者帶來全新的互動娛樂體驗。未來，

本公司將進一步拓展業務版圖，持續投入資源開發更多富創意和趣味

性的產品，並以優質的售後服務和貼心的客戶關懷，鞏固自身在行業

中的領先地位，成為全球知名的親子娛樂品牌。 

(一)生產產品簡介 

飛絡力公司研發團隊設計包含機構設計、電子程式設計、美術

設計等，產品的類別更涵蓋娃娃機類、運動類、打擊類、禮品類、

販賣類、搖馬類、娛樂類以及模擬機類(如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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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本公司生產產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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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況廠區分布 

本公司和美廠場址登記於彰化縣和美鎮詔安里中興路一段 133 號，位

於高速公路彰化交流道附近特定區計畫之零星工業區(零工十二)，東側緊

鄰現有乙種工業區及廣場用地，其皆屬於第一次通盤檢討附帶條件二整體

開發地區，其餘西側、南側及北側均為農業區，詳圖 6所示。 

 

圖 6 本公司和美廠原廠區現行計畫示意圖 

原廠區內南側現有一棟 3 層樓辦公室，其餘建築物皆作為一層樓作業

廠房使用，包括作為機器設備生產產線、進料區、物料存放區、檢驗區及

出貨區，詳圖 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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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本公司和美廠原廠區內部廠房使用現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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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營運概況 

本公司近年的產能利用率皆維持在 9 成以上，民國 100 年~104

年營業額約 3.5 億元，105 年國內市場的崛起造就營業額提升至 5 億

元之規模，而後市場經營策略的改變加上國內需求的暴增訂單，使

本公司 106~108 年的業績更創巔峰，營業額提高至 12~15 億元。 

109 年~110 年疫情期間，公司業績雖受影響，但也穩定地維持

在 5 億元，112 年因娃娃機零食場經營模式的崛起及機器人娃娃機量

產出貨，公司營業額提升達到 9 億元。以下茲就 111 年~113 年產量

及產值、內外銷售狀況說明如下。 

1.產量及產值概況 

本公司主要生產項目為娃娃機類、機器人娃娃機、運動類、打

擊類、禮品類、販賣機類及娛樂類等。以 111 年至 113 年度各項產

品產量及產值可知，娃娃機類為最大宗，約占總產值的 90%，機器人

娃娃機則是成長幅度最大之產品，產值已由 111 年的 1,179 千元成

長至 113 年的 24,074 千元，成長幅度達 20.42 倍，年均複合成長率

達 351.87%。 

表 4 本公司最近三年度生產量值表 

產品 

111 年 112 年 113 年 

產量 產值 產量 產值 產量 產值 

(PCS) (千元) (%) (PCS) (千元) (%) (PCS) (千元) (%) 

娃娃機類 9,980 368,395 89.31 22,003 772,481 94.39 13,429 488,619 90.81 

機器人娃
娃機 

2 1,179 0.29 12 9,235 1.13 31 24,074 4.47 

運動類 110 7,850 1.90 93 6,500 0.79 77 5,882 1.09 

打擊類 184 12,820 3.11 243 18,272 2.23 145 10,341 1.92 

禮品類 223 9,644 2.34 51 2,362 0.29 25 1,013 0.19 

販賣機類 40 1,802 0.44 67 2,973 0.36 38 1,996 0.37 

娛樂類 236 10,812 2.62 124 5,949 0.73 132 6,088 1.13 

其他 0 0 0.00 7 582 0.07 1 35 0.01 

合計 10,775 412,502 100.00 22,600 818,354 100.00 13,878 538,048 100.00 

2.產品銷售概況 

本公司 111 年~113 年平均產值約為 589,635 千元，內銷約

385,989 千元占總產值 65.46%，外銷約有 203,646 千元占總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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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4%。就個別產品來看主要生產項目娃娃機類及販賣機類以內銷

為主，機器人娃娃機、運動類、打擊類及禮品類則以外銷為主，尤

其機器人娃娃機及禮品類近 3 年產品 100%均為外銷，由於機器人娃

娃機未來近年來本公司的新興產品，111 年上市後短短 3年成長幅度

達 20.42 倍，其未來國際市場相當具有發展潛力。 

表 5 本公司最近三年度內外銷綜理表 

年度 產品 

內銷 外銷 

產量 產值 產量 產值 

(PCS) (千元) 占比 (PCS) (千元) 占比 

111
年 

娃娃機類 7,383 233,172 63.29% 2,597 135,223 36.71% 

機器人娃娃機 - - 0.00% 2 1,179 100.00% 

運動類 12 707 9.01% 98 7,143 90.99% 

打擊類 3 138 1.08% 181 12,682 98.92% 

禮品類 - - 0.00% 223 9,644 100.00% 

販賣機類 40 1,802 100.00% - - 0.00% 

娛樂類 10 243 2.25% 226 10,569 97.75% 

其他 - - 0.00% - - 0.00% 

111 年合計 7,448 236,062 57.23% 3,327 176,440 42.77% 

112
年 

娃娃機類 18,677 592,676 76.72% 3,326 179,805 23.28% 

機器人娃娃機 - - 0.00% 12 9,235 100.00% 

運動類 7 431 6.63% 86 6,069 93.37% 

打擊類 15 932 5.10% 228 17,340 94.90% 

禮品類 - - 0.00% 51 2,362 100.00% 

販賣機類 67 2,973 100.00% - - 0.00% 

娛樂類 112 5,374 90.33% 12 575 9.67% 

其他 2 30 5.15% 5 552 94.85% 

112 年合計 18,880 602,416 73.61% 3,720 215,938 26.39% 

113
年 

娃娃機類 10,185 311,677 63.79% 3,244 176,942 36.21% 

機器人娃娃機 - - 0.00% 31 24,074 100.00% 

運動類 5 309 5.25% 72 5,573 94.75% 

打擊類 12 477 4.61% 133 9,864 95.39% 

禮品類 - - 0.00% 25 1,013 100.00% 

販賣機類 35 1,616 80.96% 3 380 19.04% 

娛樂類 116 5,375 88.29% 16 713 11.71% 

其他 1 35 100.00% - - 0.00% 

113 年合計 10,354 319,489 59.38% 3,524 218,559 40.62% 

111 年-113 年平均 12,227 385,989 65.46% 3,524 203,646 3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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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使用現況 

(一)計畫範圍周邊土地 

本案計畫範圍周邊土地包含工業使用、住宅使用、空置地、溝

渠、道路、農地及閒置草地使用，東南側鄰近之乙種工業區土地現

況多已作工業使用，與詳圖 8 所示。 

(二)計畫範圍 

本案計畫範圍內土地以閒置草地使用為主，均尚未開闢使用，

本案計畫範圍與原廠區間隔有農田水利署所轄排水溝渠寬度

3.16~3.32 公尺及中興路一段 215 巷既成道路寬度 4.14~4.6 公尺，

水路與道路合計寬度未超過 10 公尺，詳圖 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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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計畫範圍周邊土地使用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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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計畫範圍土地使用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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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鄰近工業區開闢使用現況 

(一)工業區開闢使用現況 

參酌彰化縣國土計畫(110 年 4 月公告實施版)，彰化縣工業用地

類型以「編定工業區」（4,180.86 公頃）及非屬編定工業區範圍之「丁

種建築用地」（682.69 公頃）為主，其餘為「都市計畫工業區」（698.03

公頃）、「科學園區」（630.94 公頃）。產業類型以金屬製品、機械設

備製造業等產業為發展主力，並集中於鹿港、和美、彰化等彰北地

區。 

1.非都市工業土地 

彰化縣編定工業區主要屬於政府主導開發的編定工業區，包含

全興、福興、田中、芳苑及埤頭等綜合性工業區，除彰濱工業區為

分階段開發外，其餘均已開發利用。 

表 6 彰化縣非都市工業區情況統計表 

工業區類型 名稱 
面積 
(公頃) 

工業使 
用面積 
(公頃) 

比例 
(%) 

非工業 
使用面積 
(公頃) 

比例 
(%) 

未使用 
面積 
(公頃) 

比例 
(%) 

編定工業區 

北斗工業區 30.04 23.81 79.26 4.72 15.71 1.51 5.03

田中工業區 29.24 24.82 84.89 4.28 14.64 0.14 0.47

全興工業區 246.80 118.15 47.87 105.52 42.75 23.13 9.37

社頭織襪產
業園區 

7.49 4.29 57.34 3.19 42.65 0.00 0.01

芳苑工業區 162.48 109.73 67.53 33.40 20.56 19.35 11.91

埤頭工業區 18.30 16.09 87.92 2.13 11.64 0.08 0.44

彰濱工業區 3,643.001,144.46 31.42 668.02 18.34 1,830.52 50.25

福興工業區 43.51 37.22 85.55 6.28 14.44 0.00 0.01

小計 4,180.86 1478.58 35.37 827.55 19.79 1,874.73 44.84

丁種建築用地(工業區以
外範圍) 

682.69 561.11 82.19 120.00 17.58 1.58 0.23

科學園區 二林園區 630.94

產業用地(含科學園區)現
況面積總計 

5,494.49

報編工業區 二林精機 352.82

註：資料統計自國土利用調查，104 年；工業區開發管理統計年報，105 年；經濟部工
業局所轄工業區已租售土地建廠使用情形，106 年；彰化縣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與
編定，107 年(上半年)。 

資料來源：彰化縣國土計畫規劃技術報告，彰化縣政府，110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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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都市工業土地 

彰化縣轄市有 31 處都市計畫區，其中僅伸港(全興地區)都市計

畫、埤頭都市計畫、田尾園藝特定區計畫等 3 處計畫區並未劃設工

業區，其餘 28 處都市計畫區共劃設面積 698.03 公頃之工業區。依

「彰化縣產業發展暨都市計畫工業區檢討策略」(105 年)，轄內已使

用之都市計畫工業區面積約 495 公頃，使用率約為 70.91%。未開發

利用之原因多礙於區內無服務性公共設施，加上地價昂貴、土地零

星難利用等因素，致部份工廠面臨遷廠或轉型之情形。工業區建議

續作產業使用可釋出工業用地僅 9.70 公頃。 

表 7 彰化縣都市計畫工業區發展情形統計表 

都市計畫名稱 
工業區 
面積 
(公頃) 

工業使
用面積 
(公頃) 

比例 
(%) 

非工業 
使用面積 
(公頃) 

比例
(%) 

閒置、未
使用面積 
(公頃) 

比例
(%) 

市
鎮
計
畫 

1 彰化市都市計畫 乙工 74.57 16.72 22.42 29.20 39.15 28.66 38.43

2 和美都市計畫 乙工 30.54 11.92 39.03 12.05 39.47 6.57 21.51

3 鹿港福興都市計畫 乙工 37.11 8.55 23.03 15.21 41.00 13.35 35.97

4 員林都市計畫 乙工 25.92 6.59 25.41 16.06 61.97 3.27 12.62

5 溪湖都市計畫 乙工 47.89 14.32 29.89 12.69 26.50 20.88 43.61

6 二林都市計畫 乙工 12.89 0.98 7.57 3.50 27.18 8.41 65.25

7 北斗都市計畫 乙工 39.20 10.14 25.86 13.89 35.45 15.17 38.70

8 田中都市計畫 乙工 27.78 15.66 56.38 2.09 7.53 10.03 36.09

鄉
街
計
畫 

9 
伸港(全興地區)都
市計畫 

乙工 - - - - - - - 

10 
伸港(水尾地區)都
市計畫 

乙工 15.32 7.00 45.70 3.72 24.27 4.60 30.03

11 線西都市計畫 乙工 6.30 5.06 80.39 0.76 12.10 0.47 7.51

12 秀水都市計畫 
乙工 45.69 24.30 53.18 10.36 22.68 11.03 24.15

零星 0.18 0.17 94.44 0.01 5.56 0.00 0.00

13 花壇都市計畫 乙工 31.31 13.15 42.00 9.98 31.87 8.18 26.13

14 芬園都市計畫 
乙工 6.33 0.75 11.91 1.77 28.01 3.80 60.08

零星 0.13 0.12 92.31 0.00 0.00 0.01 7.69

15 大村都市計畫 
乙工 4.49 2.04 45.51 0.35 7.73 2.10 46.76

零星 1.77 1.55 87.57 0.01 0.56 0.21 11.86

16 埔鹽都市計畫 乙工 11.27 7.39 65.58 3.02 26.82 0.86 7.60

17 埔心都市計畫 
乙工 7.25 2.57 35.49 3.38 46.66 1.29 17.85

零星 0.48 0.46 95.83 0.00 0.00 0.02 4.17

18 永靖都市計畫 乙工 4.15 0.47 11.31 0.94 22.68 2.74 66.01

19 芳苑都市計畫 乙工 4.50 3.63 80.58 0.06 1.36 0.81 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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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市計畫名稱 
工業區 
面積 
(公頃) 

工業使
用面積 
(公頃) 

比例 
(%) 

非工業 
使用面積 
(公頃) 

比例
(%) 

閒置、未
使用面積 
(公頃) 

比例
(%) 

20 社頭都市計畫 乙工 21.15 10.13 47.91 3.81 18.02 7.21 34.07

21 埤頭都市計畫 乙工 - - - - - - - 

22 田尾都市計畫 乙工 7.70 0.55 7.19 2.58 33.49 4.57 59.31

23 大城都市計畫 乙工 5.58 4.80 86.00 0.33 5.87 0.45 8.13

24 竹塘都市計畫 乙工 9.49 0.81 8.53 3.56 37.46 5.13 54.01

25 溪州都市計畫 乙工 24.06 11.55 48.00 2.25 9.34 10.26 42.66

26 二水都市計畫 乙工 19.77 7.49 37.86 2.58 13.07 9.70 49.07

特
定
區
計
畫 

27 
田尾園藝特定區計
畫 

乙工 - - - - - - - 

28 
高速公路員林交流
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乙工 13.19 7.38 55.92 3.64 27.60 2.17 16.48

零星 7.53 2.81 37.30 0.22 2.92 4.50 59.78

29 
高速公路彰化交流
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乙工 132.82 87.05 65.54 32.96 24.81 12.81 9.64

零星 10.67 6.34 59.42 3.30 30.93 1.03 9.65

30 
八卦山風景特定區
計畫 

乙工 10.81 3.99 36.93 4.10 37.95 2.72 25.12

零星 0.11 0.10 90.91 0.00 0.00 0.01 9.09

31 
高速鐵路彰化車站
特定區計畫 

零星 0.08 0.08 100.00 0.00 0.00 0.00 0.00

合計 698.03 296.61 42.49 198.40 28.42 203.03 29.09

註：資料統計自國土利用調查，104 年；各都市計畫書。 
資料來源：彰化縣國土計畫規劃技術報告，彰化縣政府，110 年。 

表 8 彰化縣都市計畫工業區可釋出面積推估表 

工業區建議續作產業使用之都市計畫 
工業區面
積(公頃) 

未使用面
積(公頃) 

比例 
(%) 

市鎮 
計畫 

1 和美都市計畫 乙工 30.54 6.57 21.51 

2 二林都市計畫 乙工 12.89 8.41 65.25 

3 田中都市計畫 乙工 27.78 10.03 36.09 

鄉街 
計畫 

4 伸港(水尾地區)都市計畫 乙工 15.32 4.60 30.03 

5 線西都市計畫 乙工 6.30 0.47 7.51 

6 秀水都市計畫 
乙工 45.69 11.03 24.15 

零星 0.18 0.00 0.00 

7 社頭都市計畫 乙工 21.15 7.21 34.07 

8 大城都市計畫 乙工 5.58 0.45 8.13 

9 竹塘都市計畫 乙工 9.49 5.13 54.01 

特定區
計畫 

10 
高速公路彰化交流道附近
特定區計畫 

乙工 132.82 12.81 9.64 

零星 10.67 1.03 9.65 

合計 698.03 67.74 9.70 

註：資料整理自彰化縣產業發展暨都市計畫工業區檢討策略，105 年。 
資料來源：彰化縣國土計畫，彰化縣政府，110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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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計畫範圍位於高速公路彰化交流道附近特定區計畫，依據

民國 111 年 6 月公開展覽之「變更高速公路彰化交流道附近特定區

主要計畫(都市計畫圖重製暨第四次通盤檢討)」書，高速公路彰化

交流道附近特定區位於優勢產業發展核心地區，將金馬路、高速公

路及線東路作為主要發展地帶，期藉由產業群聚、打造物流產業及

提供優質居住空間；其中乙種工業區分布於彰新路二段、彰美路二

段、彰鹿路、彰水路及中山路二段二側，多為倉儲冷凍廠及水泥預

拌廠，現況已使用面積約為 121.47 公頃，使用率約 91.45%；而零星

工業使用分散於農業區坵塊中，且目前多已開發使用，使用率約

87.52%，可見高速公路彰化交流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工業區發展已趨

近飽和。 

(二)彰化縣工業用地供需概況 

依據「彰化縣國土計畫」(110 年 4 月公告實施版)產業需求預測

分析，綜理相關分析內容如下(計算綜理詳錯誤! 書籤的自我參照不

正確。)： 

1.工業用地需求量 

依85年至105年工業及服務業普查，以時間序列模型推估至125

年彰化縣製造業實值產值之增額，並參考製造業單位面積產值為

472.83 百萬元/公頃，推算目標年尚需工業用地面積約 814.89 公頃。 

2.工業用地供給量 

都市計畫工業區以民國 104 年國土利用調查資料為基礎，彙整

現行都市計畫區工業區開闢情況，並參照民國 105 年「彰化縣產業

發展暨都市計畫工業區檢討策略」建議續作產業使用之都市計畫工

業區，得出都市計畫工業區尚可釋出 67.74 公頃，詳表 8。 

3.工業用地供需分析 

綜上，即新設及擴廠工業用地需求(814.89 公頃)，扣除既有都

市計畫未使用工業面積(67.74 公頃)，屬一般產業性質之工業用地約

不足 747.15 公頃，加計 40%公共設施用地後約 1,245.25 公頃。考量

地方產業群聚及相關產業鏈持續擴張，且未來尚須納入二林中科衍

生之新興產業等需求，應審慎因應產業用地需求之急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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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彰化縣國土計畫工業用地供需分析綜理表 

未來用地需求量 
現況都市計畫 
可釋出供給量 

工業用地差額 
加計 40%公共設施 
用地需求面積 

A B C=A-B D=C/(1-40%) 

814.89 公頃 67.74 公頃 747.15 公頃 1,245.25 公頃 

資料來源：彰化縣國土計畫，彰化縣政府，110 年 4 月。本案整理。 

四、整體上位指導及產業政策 

(一)彰化縣產業發展暨都市計畫工業區檢討策略 

依據「彰化縣產業發展暨都市計畫工業區檢討策略」(105 年)

針對都市計畫工業區發展原則及方向的指導(詳表 10)，本案計畫範

圍所在之高速公路彰化交流道附近特定區係屬於指定之「優勢產業

發展核心地區」，本地區之工業區位於彰化縣製造業集中區域，且鄰

近既有產業基地，建議應續作產業使用或提供產業腹地需求，以深

厚之產業基礎提高群聚效益，達優勢產業鏈之目標。 

此外，為因應產業用地供給不足之狀況，該計畫依彰化縣區域

計畫(草案)指引，配合產業發展區位之群聚趨勢，擬指認 3 處設施

型使用分區，以滿足目標年之產業需求，其中現行「高速公路彰化

交流道附近特定區」，面積約 1,963 公頃都市計畫土地，屬「彰北產

業設施型使用分區」，主要供發展彰化縣優勢產業。 

表 10 彰化縣都市計畫工業區發展原則及方向綜理表 

工業區所屬
細功能分區 

發展原則說明 發展方向 含括地區 

優勢產業發
展核心地區 

本地區之工業區位於本縣製造
業集中區域，且鄰近既有產業
基地，建議應續作產業使用，
以深厚之產業基礎提高群聚效
益，達優勢產業鏈之目標。 

續作產業使用
或提供產業腹
地需求 

和美、伸港(水尾地
區)、線西、秀水、彰化
交流道附近特定區等都
市計畫工業區土地 

資料來源：彰化縣產業發展暨都市計畫工業區檢討策略，彰化縣政府，105 年 8 月。 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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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彰化縣產業發展暨都市計畫工業區檢討策略，彰化縣政府，105 年 8 月。 

圖 10 彰化縣優勢產業發展核心地區及設施型使用分區空間發展示意圖 

(二)國土計畫 

考量彰化縣都市發展布局與施政方針，並配合彰北與彰南未來

都市結構發展，針對包括高速公路彰化交流道特定區等都市計畫農

業區，因其所屬都市計畫區具備都市發展需求，都市計畫農業區將

定位為都市發展儲備用地，朝土地使用轉型利用進行檢討，並依實

際發展需求，得於通盤檢討變更為其他適當使用分區，為鄰近都市

提供適當產業與城鄉發展腹地，故高速公路彰化交流道特定區內農

業區已於彰化縣國土計畫規劃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一類，以利於轉型

利用。(詳圖 11) 

經查內政部國土署直轄市、縣(市)國土功能分區圖公開展示資

訊查詢系統，本案計畫範圍所在之彰化縣和美鎮嘉安段 1088 地號土

地，係屬前述所劃定的城鄉發展地區第一類範圍。(詳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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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彰化縣國土計畫，彰化縣政府，110 年 4 月。本案套繪。 

圖 11 彰化縣都市計畫農業區轉型區位分布示意圖 

 
資 料 來 源 ： 內 政 部 國 土 署 直 轄 市 、 縣 ( 市 ) 國 土 功 能 分 區 圖 公 開 展 示 資 訊 查 詢 系 統

https://up.tcd.gov.tw/Ex3S/ExWeb.aspx。本案套繪。 

圖 12 本案計畫範圍國土功能分區查詢成果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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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限制及禁止使用之土地查詢(環境敏感地區) 

依「都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更處理原則」第 3 點規定申請變

更土地不得位於重要水庫集水區暨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區、軍事禁限

建範圍及其他法令規定禁止使用之土地。」以及「申請變更之土地位

於山坡地者，除應符合…始得作為建築基地」。 

本案藉由內政部國土署環境敏感地區單一窗口查詢所在之彰化縣

和美鎮詔安里嘉安段 1088 地號，經中華民國航空測量及遙感探測學會

114 年 03 月 21 日航測會字第 1149011370 號函復(詳附件五)，結果顯

示本案無涉及各項第一級以及第二級環境敏感地區，茲配合前述「都

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更處理原則」規範內容綜理詳表 11。 

表 11 計畫範圍環境敏感區位查詢結果一覽表 

查詢項目 查詢結果 查詢單位及文號 備註 

重要水庫集水
區 

□有 ■無 

中華民國航空測量
及遙感探測學會
114 年 03 月 21 日
航 測 會 字 第
1149011370 號函。 

 第1級環境敏感地區第21項(P.附件
5-6)：免查範圍或非屬應查範圍。 

 第2級環境敏感地區第19項(P.附件
5-7)：免查範圍或非屬應查範圍。 

自來水水質水
量保護區 

□有 ■無 
 第2級環境敏感地區第20項(P.附件

5-7)：免查範圍或非屬應查範圍。 

軍事禁限建範
圍 

□有 ■無 
 第2級環境敏感地區第33項(P.附件

5-7)：無涉及重要軍事設施管制區之
禁建、限建地區。 

優良農地 □有 ■無 
 第1級環境敏感地區第26項(P.附件

5-6)：免查範圍或非屬應查範圍。 

山坡地 □有 ■無 
 第 2級環境敏感地區第 6項(P.附件

5-7)：免查範圍或非屬應查範圍。 

重大農業改良
設施或農地重
劃地區之土地 

□有 ■無 

彰化縣政府 114 年
3月17日府地劃字
第 1140101883 號
函。 

 非屬辦竣農地重劃區內土地。 

其他法令規定
禁止使用之土
地 

□有 ■無 

中華民國航空測量
及遙感探測學會
114 年 03 月 21 日
航 測 會 字 第
1149011370 號函。 

 第 1級環境敏感地區第 1~26 項(P.
附件 5-6、P.附件 5-10、P.附件
5-11)：均無涉及。 

註：本表查詢項目係依據「都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更處理原則」第三點規定檢核。 

資料來源：中華民國航空測量及遙感探測學會 114 年 03 月 21 日航測會字第 1149011370 號函、彰化

縣政府 114 年 3 月 17 日府地劃字第 1140101883 號函(詳附件五)，本案整理。 

僅
供
公
開
展
覽
參
考
用



 

29 
 

六、小結 

本公司目前全臺僅於和美鎮設有工廠(即原廠區)，基於工廠營運

管理應優先以就近土地為佳，惟誠如前述周邊土地使用現況說明，東

側毗鄰的乙種工業區現況多已開發作為工業使用，且周邊半徑一公里

範圍內工業區亦多已開闢使用中，周邊已無可直接可供發展使用的產

業用地。 

由於本次計畫範圍係位於「彰化縣產業發展暨都市計畫工業區檢

討策略」指定應續作產業使用或提供產業腹地需求之「優勢產業發展

核心地區」；亦屬於主要供發展彰化縣優勢產業之「彰北產業設施型使

用分區」；目前彰化縣國土計畫亦將高速公路彰化交流道附近特定區農

業區定位為都市發展儲備用地，規劃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一類；加上並

無涉及各項法令規定禁止使用之土地，因此就現有工廠毗鄰土地來辦

理擴建計畫，應是最佳的區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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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規劃原則與構想 

一、擴建需求 

機器人娃娃機為本公司因應 AI 自動化下轉型的利基，未來將成為

本公司營運的重要支柱。然而，由於現有產能僅能支持每月生產 12 台

到 18 台，年產約 200 台左右，遠遠無法滿足市場日益增長的需求。大

量的訂單積壓不僅導致客戶流失，更錯失了擴大市場佔有率的良機，

急需擴廠增加產能提高產業競爭力。 

本公司現有和美廠原廠區和美鎮嘉詔段 1083 地號，座落「高速公

路彰化交流道附近特定區計畫」都市計畫零星工業區，廠區右側毗連

都市計畫乙種工業區土地，面積狹小且均已進駐小型製造業使用，無

法作為擴建廠區，僅能使用周邊毗鄰農業區土地擴廠使用，故本案擬

利用鄰近本公司已取得之和美鎮嘉安段1088地號農業區土地，依據「都

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更處理原則」，申請由農業區變更使用分區為

零星工業區擴廠使用。本次擴廠預計將進行廠房擴建、新增生產線、

相關廠房配套設施，及提升現有設施的基礎設施，包含有 ISO CLASS 8 

無塵等級建置、資訊化設備建置、自動倉儲建置、生產線人員配置增

加機器人娃娃機產線 2 條、自動化檢測組裝設備建置與辦公室、會議

室、展示室及其他附屬設施，總計的投資成本預估為新台幣

194,390,000 元整。 

二、規劃原則 

(一)依據「都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更處理原則」第 4 點相關規定： 

1.應至少劃設土地總面積 30%之土地作為公共設施用地。 

2.扣除留設相關公共設施用地之可建築基地，最大建蔽率、容積率分

別為 70%、210%。 

(二)依據「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更使用審查作業要點」第 9 點規

定，應與毗鄰農業用地相緊臨處，配置至少 1.5 公尺之隔離綠帶或設

施。 

(三)現有通行道路應予以現況保留確保穿越通行使用。 

(四)應確保原廠區與擴建廠區之間的通行聯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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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規劃構想 

(一)於計畫範圍內規劃至少 30%以上的公共設施用地，考量公共設施使用

動線，集中於計畫範圍南側劃設停車場用地、道路用地及綠地用地，

創造具停車、通行及休憩性質之開放空間。(詳圖 13) 

(二)本細部計畫範圍鄰接農業區部分，至少應留設 1.5 公尺以上之隔離綠

帶或設施，除包含停車場用地、道路用地及綠地用地外，其餘零星工

業區範圍與農業區周界間以退縮 1.5 公尺以上法定空地為隔離設

施，並設置景觀植栽，美化廠區環境。(詳圖 13) 

(三)於本細部計畫範圍南側留設 10 公尺道路，將作為未來廠房對外聯絡

道路外，亦作為與原廠區間之通路。(詳圖 13) 

(四)未來本案零星工業區內預計於內部南側法定空地規劃停車空間，並新

建 2 層樓之廠房 1棟(詳圖 13)，建築強度以不超過建蔽率 70%以及容

積率 210%為規劃設計原則，廠房布置專供本公司前瞻性產品機器人

娃娃機生產使用，廠房內部空間包含作業廠房區及辦公行政服務空

間，其中作業廠房區包含一樓之入料暫放區、成品待出貨區、後處理

加工區、模組完成品暫放區、FQC&熱機區域、框架組裝區，二樓之無

塵室機器人手臂組裝區、試作區、倉儲區；辦公行政服務空間主要大

多位於二樓，包含辦公室、會議室、主管室、儲藏室、廁所、電機室、

員工餐廳及休憩區等。(詳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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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未來應以後續實際營運需求申請之建築執照、工廠登記內容為準，僅供參考。 

圖 13 規劃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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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未來應以後續實際營運需求申請之建築執照、工廠登記內容為準，僅供參考。 

圖 14 擴建廠房樓層平面規劃配置示意圖 僅
供

公
開

展
覽

參
考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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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實質發展計畫 

一、計畫範圍及面積 

本細部計畫範圍為彰化縣和美鎮嘉安段 1088 地號土地，面積

0.4323 公頃。 

二、計畫年期 

配合公共設施開闢移轉、廠房建築開發時程及實際需要，計畫年

期訂定為民國 120 年。 

三、土地使用及公共設施計畫 

(一)零星工業區 

劃設零星工業區 1處，面積約 0.3026 公頃，占本細部計畫面積

70.00%。 

(二)停車場用地 

於本細部計畫範圍內西南側，劃設停車場用地 1 處，面積約

0.0504 公頃，占本細部計畫面積 11.66%。 

(三)綠地用地 

於本細部計畫範圍內東南側，劃設綠地用地 1處，面積約 0.0214

公頃，占本細部計畫面積 4.95%。 

(四)道路用地 

為供本細部計畫範圍內廠區車輛出入及聯繫原廠區之通行，劃

設道路用地，面積約 0.0579 公頃，占本細部計畫面積 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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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本細部計畫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土地使用計畫 面積(公頃) 百分比 

土地使用分區 零星工業區 0.3026 70.00% 

公共設施用地 

停車場用地 0.0504 11.66% 

綠地用地 0.0214 4.95% 

道路用地 0.0579 13.39% 

小計 0.1297 30.00% 

合計 0.4323 100.00% 

註：表內面積應以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資料來源：本案彙整。 

 

圖 15 本細部計畫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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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通系統計畫 

(一)交通環境現況 

1.道路系統 

本案道路交通系統說明如后，詳圖 16 所示。 

(1)聯外道路 

以彰美路三段(縣道 134 線)、線東路三段(縣道 135 線)及彰

和路二段為本細部計畫範圍主要聯外道路，往南可銜接國道 1 號

彰化交流道，往北可抵國道 3 號和美交流道。 

A.彰美路三段(縣道 134 線)：彰美路三段位於本計畫範圍北側約

500 公尺處，屬縣道 134 線系統，計畫道路(道路編號 24M-3)寬

度 24 公尺，中央實體分隔，雙向各配置二快車道與一機慢車道。

彰美路為聯絡彰化與和美市區之重要幹道，東向聯絡彰化市區、

西向則通往和美方向，經彰美路可連通至重要南北向幹道線東路

(縣道135線)，續經線東路北向則可連通至國道3號和美交流道。 

B.線東路三段(縣道 135 線)：線東路三段位於本計畫範圍西側，屬

縣道 135 線系統，計畫道路(道路編號 20M-21)寬度 20 公尺，中

央標線分隔、雙向四車道配置，為和美鎮東側與彰化市西側之重

要南北向幹道，其北端銜接國道 3號和美交流道、南端則通往國

道 1 號彰化交流道，為基地往來國道系統所仰賴之主要動線。 

C.彰和路二段：彰和路二段位於本計畫範圍南側，計畫道路(道路

編號 12M-10)寬度 12 公尺，中央標線分隔、雙向雙車道配置。

彰和路同為服務彰化與和美市區間之東西向道路系統，可作為彰

美路(縣道 134 線)之替代動線，經彰和路可連通至重要南北向幹

道線東路(縣道 135 線)，續經線東路南向則可連通至國道 1 號彰

化交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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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聯絡道路 

以中興路一段 215 巷、中興路一段等現有巷道為本計畫範圍

周邊聯絡道路，可往西聯絡線東路、往北聯繫彰美路三段及南側

之彰和路二段。 

A.中興路一段 215 巷：中興路一段 215 巷毗鄰本計畫範圍南側，道

路寬約 4~5 公尺，無分隔、單車道配置，東端銜接中興路一段、

西向則連通彰和路二段 446 巷通往線東路三段(縣道 135 線)，為

基地進出所仰賴之出入道路。 

B.中興路一段：中興路一段位於本計畫範圍東側，道路寬約 4~6

公尺，無分隔、單車道配置，北、南向可分別聯通至主要道路彰

美路三段(縣道 134 線)與彰和路二段，為基地聯外動線所主要利

用之道路系統。 

(3)服務道路 

為本計畫範圍內之規劃之細部計畫道路，計畫寬度 10 公尺，

為廠區接往聯絡道路之主要防、救災及車輛進出動線。 

表 13 計畫範圍周邊道路系統幾何概況綜理表 
道路 路寬 車道配置 分隔型式 人行設施 

彰美路三段(縣 134) 24M 雙向各 2快車道、1機慢車道 中央實體分隔 無 

線東路三段(縣 135) 20M 雙向四車道 中央標線分隔 無 

彰和路二段 12M 雙向雙車道 中央標線分隔 無 

中興路一段 215 巷 4~5M 單車道 無分隔 無 

中興路一段 4~6M 單車道 無分隔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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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計畫範圍路段現況尖峰交通量與服務水準評析表 

道路 路段 方向 

道路容量估算 
流量

(PCU/hr) 
V/C V/VL LOS 速限

(kph) 
車道數 

容量
(PCU/hr) 

縣
134 

中興路-
東發路 

東向 60 2 4674 924 0.20 0.82 A2 

西向 60 2 4674 1000 0.21 0.82 A2 

中興路-
縣 135 

東向 60 2 4674 856 0.18 0.99 A1 

西向 60 2 4674 988 0.21 0.82 A2 

彰和
路 

中興路-
東安路 

東向 50 1 1400 362 0.26 0.98 B1 

西向 50 1 1400 316 0.23 0.99 A1 

中興路-
縣 135 

東向 50 1 1400 320 0.23 0.99 A1 

西向 50 1 1400 289 0.21 0.99 A1 

中興
路 

縣 134-
基地 

北向 30 1(註 1) 700 127 0.18 0.83 A2 

南向 30 1(註 1) 700 61 0.09 0.93 A1 

基地- 
彰和路 

北向 30 1(註 1) 700 86 0.12 1.00 A1 

南向 30 1(註 1) 700 80 0.11 0.83 A2 

縣
135 

縣 134-
縣 142 

北向 60 2 4674 1116 0.24 0.99 A1 

南向 60 2 4674 1157 0.25 0.99 A1 

註 1：道路容量推估依據臺灣公路容量分析軟體 THCS 運算結果綜理，其中中興路係雙向單車道路型，考

量部分路段雙向需停等會車所造成道路可利用時長減少進而縮減實際容量，故中興路容量予以調整

為一般單車道容量之 1/2。 

註 2：服務水準評估標準依據交通部運研所「2022 年臺灣公路容量手冊」郊區公路模式，以流量/容量比

V/C 與平均速率/速限比 V/VL 予以評析。 

2.大眾運輸系統 

公路客運係和美地區現況主要可供利用之大眾運輸系統，惟本

基地毗鄰之中興路現況無營運中之公路客運路線駛經亦無停靠站點

設置，距本基地距離最近之公路客運停靠站係位於基地北側縣道 134

線之「新東站」與「富王社區站」，距本基地分別約 850 與 950 公尺

路程，現況有彰化客運營運之 6902、6902A、6904、6906 以及 6934

路等路線提供載客服務，相關營運資訊茲綜理如表 15。 

表 15 計畫範圍周邊公路客運營運資訊綜理表 
營運客運 路線編號 營運路線 日班次數(單向) 

彰化客運 6902 陽明里-鹿港(經水尾) 6 

彰化客運 6902A 鹿港-陽明里(經水尾)(繞駛鹿港高中) 1(往陽明里) 

彰化客運 6904 陽明里→草港尾(經線西) 6 

彰化客運 6906 彰化-水尾(經和美) 26 

彰化客運 6934 水尾-彰化-鹿港 5 

資料來源：彰化客運官方網站，https://www.changhuabu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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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計畫範圍周邊交通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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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通影響分析 

1.衍生交通量推估 

本案開發以工業廠房設施擴建為主，興建完成後對當地交通系

統主要影響來源為工廠人員通勤進出及進出貨之貨運旅次： 

(1)通勤旅次部分 

本次擴建廠區計畫範圍工廠新增從業人員計 20 人，加計原廠

區機器人娃娃機產線人員 12 人，合計約有 32 人，以每日出勤人

員約為 3/4 計算，每日工廠人員通勤進出約 24 人，集中於工廠上

下班通勤之尖峰小時到、離基地，續參考交通部「民眾日常使用

運具狀況調查」彰化縣通勤學運具市佔率統計數據，考量本案衍

生人旅次數少，且周邊大眾運輸系統直達便利性非屬優越，運具

使用率保守調整採計小汽車與機車二類型運具進行估算，小汽車

運具使用率 30.63%、機車運具使用率 69.37%，運具承載率則考量

新增從業人員規模數小，保守採計小汽車與機車承載率皆為 1人/

車進行估算，據此計算可得基地尖峰小時衍生之車輛數計約小汽

車 7 輛與機車 17 輛，賡續在小汽車與機車之小汽車當量分別為 1

與 0.33 之計算標準下，估算可得本案通勤旅次尖峰小時衍生之到

離交通量約 13 PCU/hr。 

(2)貨運旅次部分 

依據本次擴建廠區計畫範圍所實際新增之運營需求，每日進

料貨運需求 1 車次，主要利用 3.5 噸貨車，每日出貨貨運需求則

約 3 車次，使用車型包括 40 呎貨櫃車、20 呎貨櫃車以及 15 噸大

貨車，而廠區內規劃一大型車裝卸車位供上下貨使用，故單一時

段僅供處理單一車輛作業，尖峰小時之最大貨運旅次發生輛則為

進、出總計約 2 車次(貨運車輛進、出各計一車次)，取其利用之

最大型車種-特種車之小汽車當量 1.5 之計算標準下，以此估算尖

峰衍生交通量約為 3 PCU/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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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在保守採計通勤旅次與貨運旅次之尖峰交通量皆發生於

同一尖峰小時之情境下，概估本計畫範圍尖峰小時之衍生交通量約

16 PCU/hr。 

2.目標年道路服務水準分析 

本案以計畫年期民國 120 年為交通影響分析之目標年，參考「彰

化生活圈道路系統建設計畫(第一次修正)」預估彰化生活圈旅次平

均年成長率，設定交通量年成長率約 0.76%以推估目標年本基地周邊

道路自然成長之交通流量，賡續依據前文所推估之衍生交通量，參

考周邊道路調查所得車流概況分別予以指派至各主要聯外動線，以

計算計畫範圍開發後之道路交通量。據此，估算可得目標年在有無

本案開發二情境下之周邊道路交通量與服務水準概況如下表 16，由

分析結果顯示，因本案擴廠規模甚小，因擴廠所新增之衍生交通量

低，目標年計畫範圍開發後周邊道路皆維持同無開發情境之正常服

務水準。 

表 16 目標年計畫範圍周邊道路路段尖峰交通量與服務水準評析表 

道路 路段 方向 
容量

(PCU/hr) 

無本案開發 本案開發後 

流量

(PCU/hr) 
V/C V/VL LOS 

流量

(PCU/hr) 
V/C V/VL LOS 

縣
134 

中興路-
東發路 

東向 4674 967  0.21 0.82 A2 971  0.21 0.82 A2 

西向 4674 1046  0.22 0.82 A2 1047  0.22 0.82 A2 

中興路-
縣 135 

東向 4674 896  0.19 0.99 A1 897  0.19 0.99 A1 

西向 4674 1034  0.22 0.82 A2 1038  0.22 0.82 A2 

彰和
路 

中興路-
東安路 

東向 1400 379  0.27 0.98 B1 383  0.27 0.98 B1 

西向 1400 331  0.24 0.99 A1 331  0.24 0.99 A1 

中興路-
縣 135 

東向 1400 335  0.24 0.99 A1 336  0.24 0.99 A1 

西向 1400 302  0.22 0.99 A1 306  0.22 0.99 A1 

中興
路 

縣 134- 
基地 

北向 700 133  0.19 0.83 A2 141  0.20 0.99 A2 

南向 700 64  0.09 0.93 A1 65  0.09 0.83 A1 

基地- 
彰和路 

北向 700 90  0.13 1.00 A1 91  0.13 0.93 A1 

南向 700 84  0.12 0.83 A2 92  0.13 1.00 A2 

縣
135 

縣 134- 
縣 142 

北向 4674 1168  0.25 0.99 B1 1169  0.25 0.99 B1 

南向 4674 1211  0.26 0.99 B1 1215  0.26 0.99 B1 

註：服務水準評估標準依據交通部運研所「2022 年臺灣公路容量手冊」郊區公路模式，以流量/容量比

V/C 與平均速率/速限比 V/VL予以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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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停車供需檢討 

本計畫範圍停車需求主要包含廠區從業人員與洽公、訪問等商務活動

人員，其中本計畫範圍從業人員每日出勤人數計 24 人，而全日商訪之臨時

旅次參考鄰近產業園區開發案「彰化縣二林精密機械產業園區第一期開發

區細部計畫書」以每人每日 0.3 人次進行估算，據此概估約 7 人次，賡續

同前文參考交通部統計處「民眾日常使用運具狀況調查」摘要分析彰化縣

通勤學旅次運具之市占率設定運具使用率，並保守採計小汽車與機車承載

率皆為 1人/車進行估算，而工作旅次與商訪旅次之停車周轉率則分別以 1

與 4計，據此估算本計畫範圍尖峰停車需求計約小汽車 8 席、機車 18 席。

(詳表 17) 

本案計畫範圍規劃 1處停車場用地 504.10 ㎡，以小汽車單位停車面積

30 ㎡、機車單位停車面積 5㎡概估，該用地面積約可劃設小汽車停車位 16

席或機車停車位 100 席，又工廠仍須依建築技術規則於建築基地內部設置

停車空間(目前初步規劃有 12 席小汽車停車位、1 席無障礙停車位及 1 席

裝卸車位，其中 12 席小汽車停車位可將 3 席小客車彈性調整為 18 席機車

停車位，應可足敷工作旅次衍生的小客車 7 席及機車 17 席停車需求)，檢

核整體擴建廠區所劃設供公共停車之空間應足敷需求。 

表 17 本案開發衍生停車需求推估表 
旅次目的別 工作旅次 商訪旅次 

全日到訪人次 24 7 

運具使用別 小客車 機車 小客車 機車 

運具使用率(%) 30.63 69.37 30.63 69.37 

運具承載率(人/車) 1 1 1 1 

周轉率(輛/日-席) 1 1 4 4 

停車位需求數(席) 7 17 1 1 

資料來源：本案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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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都市防災計畫 

(一)防救設施及收容場所 

1.防救災指揮中心：以計畫範圍南側原廠區內辦公區作為防救災指揮

中心，協助統籌災害預警及疏散救援工作。 

2.防災避難場所：以本計畫範圍內各開放空間為主，包括綠地及停車

場，為都市防災避難及收容場所。 

(二)防救災路線 

建築物出入口均鄰接廠區聯絡通道，當災害發生時可快速將人員疏散

至臨時避難場所或周圍空曠地區。爰以本計畫範圍內聯絡通道(10 公尺)連

接至南側中興路一段 215 巷，再通往西側線東路三段，作為本案主要防救

災路線；另中興路一段 215 巷往東可聯繫中興路一段，中興路一段往南聯

絡彰和路二段、往北聯繫彰美路三段為本細部計畫範圍次要防災路線，詳

圖 17 所示。 

 

圖 17 本計畫範圍都市防災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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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開放空間計畫 

本案開放空間主要位於計畫範圍內南側，規劃有停車場用地、道

路用地及綠地用地等開放性公共設施，除可作為與周邊地區之隔離空

間外，道路用地可串連原廠區與擴建廠區及中興路一段 215 巷，留設

之停車場用地亦可供周邊地區使用，前開公共設施用地將由飛絡力電

子股份有限公司與彰化縣政府簽訂協議書，負責後續之管理維護責任。 

依「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更使用審查作業要點」第 9 點規定

略以「變更農業用地作與農業生產性質不相容之目的事業使用者，應配置

適當寬度之隔離綠帶或設施，並具體標繪於土地使用配置圖上。…隔離綠

帶或設施寬度至少應為 1.5 公尺。」另依前開要點第 11 點規定「隔離設施

之認定，指具有隔離效果之通路、水路、空地、廣場、平面停車場、開放

球場、蓄水池及滯洪池等非建築之開放性設施。」由於本計畫範圍周界均

屬於都市計畫農業區，因此在隔離設施的規劃上，除前述於計畫範圍南側

規劃之開放性公共設施用地已可兼具隔離設施性質，其餘北側的零星工業

區於將於四周毗鄰農業區處退縮至少 1.5 公尺作為隔離設施，並設置景觀

植栽或常綠樹種等綠化空間，符合前開要點規定。 

 

圖 18 本計畫開放空間及隔離設施規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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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一)本要點依據「都市計畫法」第 22 條及「都市計畫法臺灣省施行細則」

第 35 條之規定訂定之。 

(二)零星工業區之建蔽率不得大於 70%，容積率不得大於 210%。 

(三)零星工業區應自基地境界線至少退縮 1.5 公尺建築，如有設置圍牆之

必要者，圍牆應自基地境界線至少退縮 1.5 公尺，退縮建築部分得計

入法定空地。 

(四)建築基地內之建築物停車空間設置標準，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辦

理。 

(五)停車場用地之透水鋪面面積不得低於該用地面積之 50%。 

(六)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應留設二分之一以上種植花草樹木，以美化環

境。 

(七)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法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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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事業及財務計畫 

一、開發主體及方式 

本案係由申請人飛絡力電子股份有限公司開發作為廠區擴展使

用，細部計畫範圍內劃設之公共設施用地均由申請人自行興建開闢，

捐贈移轉予彰化縣政府後並負責後續管理及維護工作。 

二、開發時程 

本案細部計畫發布實施之日起 4 年內完成細部計畫公共設施用地

之開闢及移轉登記事項，必要時得申請展延一次，惟得以展延之期限

不得超過 2 年。 

申請人未依核准開發期限完成擴建者，依「都市計畫工業區毗鄰

土地變更處理原則」第 4 點第 6 款規定「申請人未依核准開發期限完

成擴建者，內政部同意依都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13 條第 4

款規定由該管都市計畫擬定機關迅即辦理通盤檢討，確實查明於 6 個

月內依法檢討變更恢復為原計畫之使用分區，不得以任何理由，申請

變更為住宅區、商業區或其他建築用地。」辦理。 

三、財務計畫 

本細部計畫之開發經費由飛絡力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自行籌措資

金，包括零星工業區 0.3026 公頃內開發經費約 13,289 萬元，以及公

共設施用地面積為 0.1297 公頃，未來擬開闢之停車場用地、綠地用地

及道路用地，相關公共設施所需工程費用以每公頃 2,000 萬元推估，

約需 259 萬元，詳表 18。 

表 18 事業及財務計畫表 

項目 
面積 
(公頃) 

開發經費 
(萬元) 

主辦 
單位 

預定完成期限 
經費 
來源 

零星工業區 0.3026 13,289 

申請人 

本案細部計畫發布實施之
日起 4 年內完成細部計畫
公共設施用地之開闢及移
轉登記事項，必要時得申
請展延一次，惟得以展延
之期限不得超過 2年。 

申請人 
停車場用地 0.0504 

259 綠地用地 0.0214 

道路用地 0.0579 

註：本表實施進度及經費得由申請人視實際情況酌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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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回饋計畫 

本計畫劃設之公共設施用地包括停車場用地、綠地用地及道路用

地，其面積約為 0.1297 公頃(1,296.81 平方公尺)，占計畫總面積之

30%，將由申請人自行興建開闢，捐贈移轉予彰化縣政府後並負責後續

管理及維護工作，且於捐贈土地後，其餘變更後之工業區土地始得申

請核發使用執照。 

回饋內容應由申請人與彰化縣政府於主要計畫核定前簽訂協議

書，具結保證依核定之都市計畫書確實實施，協議書應納入都市計畫

書作為執行依據，都市計畫始得核定發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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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工廠登記及公司登記相關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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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附件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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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經濟部擴建計畫書核准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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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裝
｜
｜
｜
｜
｜
｜
｜
訂
｜
｜
｜
｜
｜
｜
｜
線
｜
｜
｜
｜
｜
｜
｜

檔　　號：

保存年限：

經濟部　函

受文者：飛絡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不含附件)

發文字號：經授產字第114510045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四

有關貴公司依「都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更處理原

則」，申請將彰化縣和美鎮嘉安段1088地號土地變更為零
星工業區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依據本部產業發展署案陳貴公司114年2月17日飛絡力字第
1140002號函辦理。
依貴公司來文擴建計畫書及補充說明所述，本案擴建廠房

後預計新增自動化生產線，引進原料自動化倉儲、自動化

配料、生產排程系統模組化組裝、半自動焊接、自動螺絲

鎖附等作業，預計擴廠完成後可增加年產值約為3.528億
元，經換算未來每公頃年產值可達2億元以上。
承上，本案用於計算之原廠土地面積及申請變更毗鄰土地

面積倘與實際相符，經評估尚符合旨揭處理原則第2點第1
款「附加產值高之投資事業」認定標準；惟有關擴建及都

市計畫變更審議係屬地方政府及內政部之權責，爰請貴公

司依都市計畫法相關規定及旨揭處理原則，向所在地都市

機關地址：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41-3號
聯絡人：李承軒
聯絡電話：27541255 分機2634
電子郵件：csli@ida.gov.tw
傳真：508

彰化縣和美鎮詔安里中興路1段133號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2月24日

主旨：

說明：

一、

二、

三、

第1頁，共2頁
附件2-1

僅
供
公
開
展
覽
參
考
用



計畫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副本抄送內政部及彰化縣政府，隨函檢送本案擴建計畫書

及補充說明1份，請參辦。

正本：飛絡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不含附件)
副本：內政部、彰化縣政府(均含附件)

四、

第2頁，共2頁
附件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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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計畫範圍之地籍圖謄本、土地登記簿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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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籍圖謄本
和美電謄字第092255號
土地坐落：彰化縣和美鎮嘉安段1088地號共1筆

本謄本與地籍圖所載相符（實地界址以複丈鑑界結果為準）
北　　　　　資料管轄機關：　　彰化縣和美地政事務所

本謄本核發機關：　彰化縣和美地政事務所 　主任：蘇添旺
中　華　民　國　　113年12月23日13時55分

1039-2

1043

1043-1

1043-2

1043-3

1043-4

1043-5

1044

1046

10791080
1081

1082

1083

1084

1085
1086

1087

1088

1089
1090

1091

1092
1093

1094

1095

1151

1152

1155

1156

1158

1159-3

1164

1165

1166

1167

1174
1174-1

比例尺：1/1000 原比例尺：1/500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奕信工程有限公司自行列印
謄本種類碼：V8W768578FL，可至：https://ep.land.nat.gov.tw 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惟為考量檔案傳輸中心之資料負荷度，線上有效查驗期限為三個月。

彰
化
縣
和
美
地
政
事
務
所

附錄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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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地號全部）

和美鎮嘉安段 1088-0000地號

    列印時間：民國114年01月13日14時44分 頁次：1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 自行列印
    謄本種類碼：T7!GWC3FFF，可至https://ep.land.nat.gov.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和美地政事務所  主  任    蘇添旺
    和美電謄字第002789號
    資料管轄機關：彰化縣和美地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彰化縣和美地政事務所

  ***************  土地標示部  ****************

    登記日期：民國084年10月07日 登記原因：地籍圖重測
    面    積：****4,322.70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空白） 使用地類別：（空白）
    民國114年01月    公告土地現值：****4,100元／平方公尺
    地上建物建號：（空白）
    其他登記事項：重測前：嘉犁段詔安厝小段１８９地號

  **************  土地所有權部  ***************

    （0001）登記次序：0004
    登記日期：民國106年12月15日 登記原因：買賣
    原因發生日期：民國106年11月30日

所有權人：飛絡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2135220
住    址：彰化縣和美鎮詔安里中興路一段１３３號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權狀字號：106和資字第011316號
    當期申報地價：113年01月******648.0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地價：
    106年11月     ****3,90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其他登記事項：（空白）

〈 本謄本列印完畢 〉
※注意：一、本電子謄本係依電子簽章法規定產製，其所產製為一密文檔與地政事務所核發

紙張謄本具有同等效用。
二、若經列印成紙本已為解密之明文資料，僅供閱覽。本電子謄本要具文書證明效

力，應上網至   https://ep.land.nat.gov.tw   網站查驗，以上傳電子謄本
密文檔案，或輸入已解密之明文地政電子謄本第一頁的謄本種類碼，查驗謄本
之完整性，以免被竄改，惟本謄本查驗期限為三個月。

三、本謄本之處理及利用，申請人應注意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５條、第１９條、第
２０條及第２９條規定辦理。

四、本土地有下列類別之參考資訊：土地污染資訊，請查閱土地參考資訊。土地建
物參考資訊檔查詢網站網址：https://moiref.land.moi.gov.tw/pubref/

五、前次移轉現值資料，於課徵土地增值稅時，仍應以稅捐稽徵機關核算者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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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都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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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係存年限：

彰化縣和美鎮公所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證明書

申請案編號： N11312180004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13年12月19日 字號：

受文者： 先生／女士住址：

主 旨： 復臺端113年12月18日申請查核彰化縣和美鎮共4筆

序號 I 鄉鎮 比段；

1 I 和美鎮丨嘉安段

地號

1088 

2 I 和美鎮 l 義安段 1089 

3 I 和美鎮 I 嘉安段

4 I 和美鎮 I 嘉詔段

1174 

1083 

彰
特
＝一

畫

路
近

第言
次＿
變
化

二

變＼－
變
化
定
次

部分農業區、部
分贗場用地

零星工業區

說明：

所核發之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紇用地）證明書係依據已公告實施之都市計畫圖
及地籍套繪圖核對僅供參考，若作實紇之依據應依現地指示建築線為準。

本證明書係就申請地號查核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及計畫說明書中之特
殊使用規定，如以市地重劃方式整體開發，公共設紇負擔比率之規定...．等予以查列。至計
畫書中其他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之規定，如使用類別、使用性質、建蔽率、容積率、高度、前
後院、側院及開發限制等之限制規定，請逕洽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查詢。

－、 本證明書有效期間為八個月，證明書核發後有關土地位置、地號或都市計畫內容如經依法公
告變更，應以公告變更者為準，不再另行通知。

四、 未發布細部計畫地區應依都市計畫法第十七條規定辦理。

彰化赫和美鎮公所

列印日期：113年12月19日

系統版本：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土地使用分區核發系統 1.0版，表單版本：1.0版

第1頁 共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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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環境敏感地區查詢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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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中華民國航空測量及遙感探測學會　函

機關地址：臺北市116063文山區羅斯福路5段113號
3樓
聯絡人：江慶璽
電話：(02)2931-1112#37
傳真：(02)2931-7225

臺中市北屯區軍福七路168號8樓之10

受文者：飛絡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03 月 21 日
發文字號：航測會字第1149011370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 有關申請彰化縣和美鎮嘉安段1088地號等1筆土地（面積：4322.7平方公尺）有無位
於相關環境敏感地區1案，復請查照。

說明：

一、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自103年起推動環境敏感地區單一窗口查詢服務機制，並於114年
度委託本會辦理「環境敏感地區單一窗口查詢工作案」，由本會協助申請人進行
60項環境敏感地區查詢服務相關作業。

二、 依臺端114年03月16日申請書（申請案號：1140306666）。

三、 旨揭申請案經各環境敏感地區查復機關確認後，查詢結果請至環境敏感地區查詢平
臺進行下載。（下載網址
：https://eland.nlma.gov.tw/seportal?k=2PT6LYJfCy2）。

四、 依據環境敏感地區單一窗口查詢申請作業要點第7點規定，本案查詢結果通知書有效
期間為1年，本案查詢結果通知書所載查詢結果有誤差或爭議時，或期間內環境敏感
地區範圍有變更情形者，以各環境敏感地區主管機關查認結果為準。又因地籍圖與
地形圖套繪容有誤差，須以各環境敏感地區圖資套疊查詢者，本案係依所附位置圖
標示位置辨識，所附地籍資料及地籍圖係供參考，爰臺端如對個別查詢結果有疑義
，建議可逕向該環境敏感地區主管機關確認。

正本： 飛絡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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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彰化縣和美鎮嘉安段1088地號等1筆土地（面積：4322.7平方公尺）

（申請案號：1140306666）

附表1 申請查詢範圍位置圖

圖例 申請範圍

第1頁/共13頁 環境敏感地區單一窗口查詢平台 , 製作日期 2025/3/21 下午 01:54:11 , v4.1
附件5-2

僅
供
公
開
展
覽
參
考
用



申請案件正射影像位置圖

圖例 申請範圍

第2頁/共13頁 環境敏感地區單一窗口查詢平台 , 製作日期 2025/3/21 下午 01:54:11 , v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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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案件位置略圖

圖例 申請範圍

第3頁/共13頁 環境敏感地區單一窗口查詢平台 , 製作日期 2025/3/21 下午 01:54:11 , v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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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彰化縣和美鎮嘉安段1088地號等1筆土地（面積：4322.7平方公尺）

（申請案號：1140306666）

附表2 申請查詢地籍清冊 

項次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段名 段碼 地號 使用分區 使用地類別

1 彰化縣 和美鎮 詔安里 嘉安段 NB0256 1088

第4頁/共13頁 環境敏感地區單一窗口查詢平台 , 製作日期 2025/3/21 下午 01:54:11 , v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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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彰化縣和美鎮嘉安段1088地號等1筆土地（面積：4322.7平方公尺）

（申請案號：1140306666）
附表3 申請查詢結果綜理表

本案為中華民國航空測量及遙感探測學會114年3月21日航測會字第1149011370號

函查詢結果。

依據環境敏感地區單一窗口查詢申請作業要點第7點規定，本案查詢結果通知書有

效期間為1年（民國115年03月21日止）。

 

一、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1級環境敏感地區

 

有無位於環境敏感地區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1級

環境敏感地區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2級

環境敏感地區

有 0項 0項

無 7項 10項

查詢項目合計 7項 10項

環境敏感地區項目
有無位於環境敏感

地區
複查確認機關 備註

2 是否位屬河川區域？ 有□ 無■ 經濟部水利署

經濟部水利署：
為主管機關提供單一窗口圖
資判視為緩衝區外者。
縣市管河川區域：
免查範圍或非屬應查範圍

4 是否位屬區域排水設施範圍
？

有□ 無■ 彰化縣政府水利資源處

彰化縣政府水利資源處：
申請之地號土地非屬本府公
告轄管「區域排水設施」範
圍，惟該土地之使用仍不得
影響既有水路、排水設施。
經濟部水利署：
免查範圍或非屬應查範圍

12
是否位屬國際級重要濕地或
國家級重要濕地核心保育區
、生態復育區？

有□ 無■ 內政部國家公園署
內政部國家公園署：
為主管機關提供單一窗口圖
資判視為緩衝區外者。

13 是否位屬古蹟保存區？ 有□ 無■ 彰化縣文化局

彰化縣文化局：
經查本案地號土地無位於文
化資產保存法(以下簡稱文資
法)指定或登錄之古蹟、歷史
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
群、文化景觀、史蹟等範圍
內，亦無位於本縣指定、列
冊之考古遺址，或普查疑似
遺址範圍內，惟日後進行相
關工程時，發見文資法施行
細則第4條所指疑似出土遺物
、遺跡時，應依文資法第
57條第2項規定辦理。另有關
國定古蹟及遺址部分，其主
管機關為文化部，請另函詢
該部。另有關古蹟保存區部
分，其主管機關為本府建設
處，請另函詢該處。

21 是否位屬水庫集水區（供家
用或供公共給水）？

有□ 無■ 免查範圍或非屬應查範圍

22 是否位屬水庫蓄水範圍？ 有□ 無■ 免查範圍或非屬應查範圍

26 是否位屬優良農地？ 有□ 無■ 免查範圍或非屬應查範圍

第5頁/共13頁 環境敏感地區單一窗口查詢平台 , 製作日期 2025/3/21 下午 01:54:11 , v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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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彰化縣和美鎮嘉安段1088地號等1筆土地（面積：4322.7平方公尺）

（申請案號：1140306666）

二、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2級環境敏感地區

 

環境敏感地區項目
有無位於環境敏感

地區
複查確認機關 備註

5 是否位屬淹水潛勢？ 有□ 無■

（一）淹水潛勢圖係依「災
害防救法」及「水災潛勢資
料公開辦法」規定產製之淹
水潛勢圖，經審議後由經濟
部函送直轄市、縣（市）政
府公開並接受人民申請提供
；公開之淹水潛勢圖僅供防
救災使用，相關土地管制或
土地利用限制及其他相關措
施，應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二）本項查詢係經環境部
、內政部地政司及國土管理
署等查詢需求主管機關達成
共識，以第三代圖資「連續
24小時降水500毫米」之定量
降水情境作為查詢依據，若
申請人對查詢結果有疑義
，請洽水利主管機關。

6 是否位屬山坡地？ 有□ 無■ 免查範圍或非屬應查範圍

11

是否位屬國家級重要濕地核
心保育區、生態復育區以外
分區以及地方級重要濕地核
心保育區、生態復育區？

有□ 無■ 內政部國家公園署
內政部國家公園署：
為主管機關提供單一窗口圖
資判視為緩衝區外者。

12 是否位屬歷史建築？ 有□ 無■ 彰化縣文化局

彰化縣文化局：
經查本案地號土地無位於文
化資產保存法(以下簡稱文資
法)指定或登錄之古蹟、歷史
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
群、文化景觀、史蹟等範圍
內，亦無位於本縣指定、列
冊之考古遺址，或普查疑似
遺址範圍內，惟日後進行相
關工程時，發見文資法施行
細則第4條所指疑似出土遺物
、遺跡時，應依文資法第
57條第2項規定辦理。另有關
國定古蹟及遺址部分，其主
管機關為文化部，請另函詢
該部。另有關古蹟保存區部
分，其主管機關為本府建設
處，請另函詢該處。

19 是否位屬水庫集水區（非供
家用或非供公共給水）？

有□ 無■ 免查範圍或非屬應查範圍

20 是否位屬自來水水質水量保
護區？

有□ 無■ 免查範圍或非屬應查範圍

21 是否位屬優良農地以外之農
業用地？

有□ 無■ 彰化縣政府農業處

30 是否位屬公路兩側禁建限建
地區？

有□ 無■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中區養護
工程分局、交通部公路局中
區養護工程分局彰化工務段
、交通部公路局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中區養護
工程分局：
為主管機關提供單一窗口圖
資判視為緩衝區外者。

33
是否位屬海岸管制區、山地
管制區、重要軍事設施管制
區之禁建、限建地區？

有□ 無■

本項查詢依據陸軍第十軍團
指揮部113年1月24日陸十軍
作字第1130010883號函檢送
應查範圍辦理。

34 是否位屬要塞堡壘地帶？ 有□ 無■
本項查詢依據陸軍第十軍團
指揮部113年1月24日陸十軍
作字第1130010883號函檢送

第6頁/共13頁 環境敏感地區單一窗口查詢平台 , 製作日期 2025/3/21 下午 01:54:11 , v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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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查範圍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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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敏感圖資：淹水潛勢，申請案件位置圖

圖例1 淹水潛勢

圖例2 申請範圍

第8頁/共13頁 環境敏感地區單一窗口查詢平台 , 製作日期 2025/3/21 下午 01:54:11 , v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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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彰化縣和美鎮嘉安段1088地號等1筆土地（面積：4322.7平方公尺）

（申請案號：1140306666）

附表4 案件應免查公告範圍查詢結果綜理表

 

應免查範圍查詢位置為：彰化縣和美鎮詔安里嘉安段 

 

注意事項：

1、 因應桃園市政府文化局、新北市政府文化局及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查詢作業調整，本平台自114年2月1日起暫緩受理申請查詢
桃園市、新北市、臺南市轄區範圍內之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13.古蹟保存區」、「14.考古遺址」及第二級環境敏感地區「
12.歷史建築」、「13.聚落建築群」、「14.文化景觀」、「15.紀念建築」及「16.史蹟」等項目。如有查詢需求，請逕至桃園
市「桃枝開花桃園文化資產開發查詢網」查詢（網址：https://chflourish.tycg.gov.tw）、新北市開發行為涉及有形文化資
產查詢系統查詢（網址：https://www.ntchgis.ntpc.gov.tw/Involve/Identity/Account/Login_Ntpc）、臺南市開發行為涉及
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查詢（網址：https://tchgis.tainan.gov.tw）。

2、 有關第一級第11項「一級海岸保護區」及第二級第9項「二級海岸保護區」之判定，因涉內政部107年4月25日台內營字第
1070807457號函及108年12月20日內授營綜字第1080822842號函確認「第1階段海岸保護區」之31種保護區項目，倘申請人有查
詢需求，請併同查詢其他環境敏感地區項目。
(1)、查詢第一級第11項「一級海岸保護區」，請併同查詢：第一級第6項「國家公園區內之特別景觀區、生態保護區」、第7項
「自然保留區」、第8項「野生動物保護區」、第9項「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第12項「國際級重要濕地或國家級重要濕地
核心保育區、生態復育區」、第13項「古蹟保存區」、第14項「考古遺址」、第15項「重要聚落建築群」、第18項「水下文化
資產」、第19項「國家公園內之史蹟保存區」、第20項「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內之地區」、第22項
「水庫蓄水範圍」、第23項「森林」、第24項「溫泉露頭及其一定範圍」、第25項「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以及第二級第
11項「國家級重要濕地核心保育區、生態復育區以外分區以及地方級重要濕地核心保育區、生態復育區」、第17項「地質敏感
區（地質遺跡）」。
(2)、查詢第二級第9項「二級海岸保護區」，請併同查詢：第一級第14項「考古遺址」、第16項「重要文化景觀」，以及第二
級第11項「國家級重要濕地核心保育區、生態復育區以外分區以及地方級重要濕地核心保育區、生態復育區」、第12項「歷史
建築」、第14項「文化景觀」、第18項「國家公園內之一般管制區及遊憩區」、第20項「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第22項「
礦區（場）、礦業保留區、地下礦坑分布地區」、第24項「人工魚礁區及保護礁區」。

3、 下列項目包含以「村里」為判定依據，若未輸入「村里」，該項查詢結果可能顯示「無法判定」：第一級第13項「古蹟保存區
」、第14項「考古遺址」，以及第二級第12項「歷史建築」、第13項「聚落建築群」、第27項「民用航空法之禁止或限制建築
地區或高度管制範圍」、第28項「航空噪音防制區」、第32項「鐵路兩側限建地區（臺鐵鐵路兩側限建地區）」，以及海岸管
理法特定區位之二級海岸防護區。

4、 下列項目包含以「地段」為判定依據，若查詢條件未輸入「地段」，該項查詢結果可能顯示「無法判定」：第一級第6項「國家
公園區內之特別景觀區、生態保護區」、第7項「自然保留區」、第8項「野生動物保護區」、第9項「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第10項「自然保護區」、第11項「一級海岸保護區」、第13項「古蹟保存區」、第14項「考古遺址」、第15項「重要聚落建
築群」、第16項「重要文化景觀」、第19項「國家公園內之史蹟保存區」、第20項「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一
定距離內之地區」、第23-1項「森林（國有林事業區、保安林等森林地區）」、第23-3項「森林（大專院校實驗林地及林業試
驗林地等森林地區）」、第24項「溫泉露頭及其一定範圍」，以及第二級第1項「地質敏感地區（活動斷層、山崩與地滑）」、
第6項「山坡地」、第9項「二級海岸保護區」、第17項「地質敏感區（地質遺跡）」、第18項「國家公園內之一般管制區及遊
憩區」、第23項「地質敏感區（地下水補注）」、第25項「氣象法之禁止或限制建築地區」、第26項「電信法之禁止或限制建
築地區」、第29項「核子反應器設施周圍之禁制區及低密度人口區」、第31項「大眾捷運系統兩側禁建限建地區」和第32項「
鐵路兩側限建地區（高速鐵路兩側限建地區）」。

應查或免查 等級 環境敏感項目名稱 行政區查詢層級 行政區名稱 查復機關

免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1級環境敏感地區

1、是否位屬特定水土保持區？

應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1級環境敏感地區

2、是否位屬河川區域？ 鄉鎮市區 彰化縣和美鎮 經濟部水利署

免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1級環境敏感地區

3、是否位屬洪氾區一級管制區及洪水
平原一級管制區？
【名稱： 洪氾區一級管制區】

縣市 彰化縣
經濟部水利署、彰
化縣政府水利資源
處

免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1級環境敏感地區

3、是否位屬洪氾區一級管制區及洪水
平原一級管制區？
【名稱： 洪水平原一級管制區】

應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1級環境敏感地區

4、是否位屬區域排水設施範圍？ 鄉鎮市區 彰化縣和美鎮
彰化縣政府水利資
源處

免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1級環境敏感地區

5、是否位屬活動斷層兩側一定範圍？

免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1級環境敏感地區

6、是否位屬國家公園區內之特別景觀
區、生態保護區？

免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1級環境敏感地區

7、是否位屬自然保留區？

免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1級環境敏感地區

8、是否位屬野生動物保護區？

免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1級環境敏感地區

9、是否位屬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免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1級環境敏感地區

10、是否位屬自然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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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1級環境敏感地區

11、是否位屬一級海岸保護區？ 地段
彰化縣和美鎮
嘉安段

內政部國家公園署

免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1級環境敏感地區

12、是否位屬國際級重要濕地或國家
級重要濕地核心保育區、生態復育區
？
【名稱： 國際級重要濕地】

應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1級環境敏感地區

12、是否位屬國際級重要濕地或國家
級重要濕地核心保育區、生態復育區
？
【名稱： 國家級重要濕地核心保育區
、生態復育區】

鄉鎮市區 彰化縣和美鎮 內政部國家公園署

應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1級環境敏感地區

13、是否位屬古蹟保存區？ 鄉鎮市區 彰化縣和美鎮 彰化縣文化局

免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1級環境敏感地區

14、是否位屬考古遺址？

免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1級環境敏感地區

15、是否位屬重要聚落建築群？

免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1級環境敏感地區

16、是否位屬重要文化景觀？

免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1級環境敏感地區

17、是否位屬重要史蹟？ 縣市 彰化縣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免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1級環境敏感地區

18、是否位屬水下文化資產？

免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1級環境敏感地區

19、是否位屬國家公園內之史蹟保存
區？

免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1級環境敏感地區

20、是否位屬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
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內之地區？
【名稱： 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

免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1級環境敏感地區

20、是否位屬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
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內之地區？
【名稱： 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內之
地區】

免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1級環境敏感地區

21、是否位屬水庫集水區（供家用或
供公共給水）？

地段
彰化縣和美鎮
嘉安段

經濟部水利署

免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1級環境敏感地區

22、是否位屬水庫蓄水範圍？ 縣市 彰化縣 經濟部水利署

免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1級環境敏感地區

23、23-1.是否位屬森林（國有林事業
區、保安林等森林地區）？
【名稱： 國有林事業區】

免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1級環境敏感地區

23、23-1.是否位屬森林（國有林事業
區、保安林等森林地區）？
【名稱： 保安林】

地段
彰化縣和美鎮
嘉安段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
保育署

免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1級環境敏感地區

23、23-2.是否位屬森林（區域計畫劃
定之森林區）？
【名稱： 森林區】

免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1級環境敏感地區

23、23-3.是否位屬森林（大專院校實
驗林地及林業試驗林地等森林地區
）？
【名稱： 大專院校實驗林地】

免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1級環境敏感地區

23、23-3.是否位屬森林（大專院校實
驗林地及林業試驗林地等森林地區
）？
【名稱： 林業試驗林地】

免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1級環境敏感地區

24、是否位屬溫泉露頭及其一定範圍
？

免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1級環境敏感地區

25、是否位屬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
？

應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1級環境敏感地區

26、是否位屬優良農地？ 縣市 彰化縣 彰化縣政府農業處

免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2級環境敏感地區

1、是否位屬地質敏感地區（活動斷層
、山崩與地滑、土石流）？
【名稱： 地質敏感地區（活動斷層
）】

縣市 彰化縣
經濟部地質調查及
礦業管理中心

免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2級環境敏感地區

1、是否位屬地質敏感地區（活動斷層
、山崩與地滑、土石流）？
【名稱： 地質敏感地區（山崩與地滑

鄉鎮市區 彰化縣和美鎮
經濟部地質調查及
礦業管理中心

第10頁/共13頁 環境敏感地區單一窗口查詢平台 , 製作日期 2025/3/21 下午 01:54:11 , v4.1
附件5-11

僅
供
公
開
展
覽
參
考
用



）】

免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2級環境敏感地區

1、是否位屬地質敏感地區（活動斷層
、山崩與地滑、土石流）？
【名稱： 地質敏感地區（土石流）】

縣市 彰化縣
經濟部地質調查及
礦業管理中心

免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2級環境敏感地區

2、是否位屬洪氾區二級管制區及洪水
平原二級管制區？
【名稱： 洪氾區二級管制區】

縣市 彰化縣
經濟部水利署、彰
化縣政府水利資源
處

免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2級環境敏感地區

2、是否位屬洪氾區二級管制區及洪水
平原二級管制區？
【名稱： 洪水平原二級管制區】

免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2級環境敏感地區

3、是否位屬嚴重地層下陷地區？

免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2級環境敏感地區

4、是否位屬海堤區域？

應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2級環境敏感地區

5、是否位屬淹水潛勢？ 縣市 彰化縣 經濟部水利署

免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2級環境敏感地區

6、是否位屬山坡地？

免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2級環境敏感地區

7、是否位屬土石流潛勢溪流地區？

免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2級環境敏感地區

8、是否位屬前依「莫拉克颱風災後重
建特別條例」劃定公告之「特定區域
」，尚未公告廢止之範圍？

縣市 彰化縣
農業部農村發展及
水土保持署

免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2級環境敏感地區

9、是否位屬二級海岸保護區？ 地段
彰化縣和美鎮
嘉安段

內政部國家公園署

免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2級環境敏感地區

10、是否位屬海域區？

應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2級環境敏感地區

11、是否位屬國家級重要濕地核心保
育區、生態復育區以外分區以及地方
級重要濕地核心保育區、生態復育區
？
【名稱： 國家級重要濕地核心保育區
、生態復育區以外分區】

鄉鎮市區 彰化縣和美鎮 內政部國家公園署

免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2級環境敏感地區

11、是否位屬國家級重要濕地核心保
育區、生態復育區以外分區以及地方
級重要濕地核心保育區、生態復育區
？
【名稱： 地方級重要濕地核心保育區
、生態復育區】

應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2級環境敏感地區

12、是否位屬歷史建築？ 鄉鎮市區 彰化縣和美鎮 彰化縣文化局

免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2級環境敏感地區

13、是否位屬聚落建築群？

免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2級環境敏感地區

14、是否位屬文化景觀？

免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2級環境敏感地區

15、是否位屬紀念建築？

免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2級環境敏感地區

16、是否位屬史蹟？

免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2級環境敏感地區

17、是否位屬地質敏感區（地質遺跡
）？

縣市 彰化縣
經濟部地質調查及
礦業管理中心

免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2級環境敏感地區

18、是否位屬國家公園內之一般管制
區及遊憩區？

免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2級環境敏感地區

19、是否位屬水庫集水區（非供家用
或非供公共給水）？

地段
彰化縣和美鎮
嘉安段

經濟部水利署

免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2級環境敏感地區

20、是否位屬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

應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2級環境敏感地區

21、是否位屬優良農地以外之農業用
地？

縣市 彰化縣 彰化縣政府農業處

免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2級環境敏感地區

22、是否位屬礦區（場）、礦業保留
區、地下礦坑分布地區？
【名稱： 礦區（場）】

免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2級環境敏感地區

22、是否位屬礦區（場）、礦業保留
區、地下礦坑分布地區？
【名稱： 礦業保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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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2級環境敏感地區

22、是否位屬礦區（場）、礦業保留
區、地下礦坑分布地區？
【名稱： 地下礦坑分布地區】

免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2級環境敏感地區

23、是否位屬地質敏感區（地下水補
注）？

鄉鎮市區 彰化縣和美鎮
經濟部地質調查及
礦業管理中心

免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2級環境敏感地區

24、是否位屬人工魚礁區及保護礁區
？

免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2級環境敏感地區

25、是否位屬氣象法之禁止或限制建
築地區？

免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2級環境敏感地區

26、是否位屬電信法之禁止或限制建
築地區？

免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2級環境敏感地區

27、是否位屬民用航空法之禁止或限
制建築地區或高度管制範圍？

免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2級環境敏感地區

28、是否位屬航空噪音防制區？

免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2級環境敏感地區

29、是否位屬核子反應器設施周圍之
禁制區及低密度人口區？

應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2級環境敏感地區

30、是否位屬公路兩側禁建限建地區
？
【名稱： 高速公路兩側禁建限建地區
】

鄉鎮市區 彰化縣和美鎮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中區養護工程分局

應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2級環境敏感地區

30、是否位屬公路兩側禁建限建地區
？
【名稱： 省道兩側禁建限建地區】

鄉鎮市區 彰化縣和美鎮
交通部公路局中區
養護工程分局彰化
工務段

免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2級環境敏感地區

30、是否位屬公路兩側禁建限建地區
？
【名稱： 縣道、鄉道兩側禁建限建地
區】

縣市 彰化縣 彰化縣政府工務處

免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2級環境敏感地區

31、是否位屬大眾捷運系統兩側禁建
限建地區？

免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2級環境敏感地區

32、是否位屬鐵路兩側限建地區？
【名稱： 高速鐵路兩側限建地區】

免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2級環境敏感地區

32、是否位屬鐵路兩側限建地區？
【名稱： 臺鐵鐵路兩側限建地區】

免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2級環境敏感地區

33、是否位屬海岸管制區、山地管制
區、重要軍事設施管制區之禁建、限
建地區？
【名稱： 海岸管制區】

免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2級環境敏感地區

33、是否位屬海岸管制區、山地管制
區、重要軍事設施管制區之禁建、限
建地區？
【名稱： 山地管制區】

應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2級環境敏感地區

33、是否位屬海岸管制區、山地管制
區、重要軍事設施管制區之禁建、限
建地區？
【名稱： 重要軍事設施管制區之禁建
、限建地區】

鄉鎮市區 彰化縣和美鎮

免查
全國區域計畫法之第
2級環境敏感地區

34、是否位屬要塞堡壘地帶？

免查
海岸管理法劃定公告之

「特定區位」
1、是否位屬特定區位？
【名稱： 近岸海域】

免查
海岸管理法劃定公告之

「特定區位」
1、是否位屬特定區位？
【名稱： 潮間帶】

免查
海岸管理法劃定公告之

「特定區位」
1、是否位屬特定區位？
【名稱： 一級海岸保護區】

地段
彰化縣和美鎮
嘉安段

內政部國家公園署

免查
海岸管理法劃定公告之

「特定區位」
1、是否位屬特定區位？
【名稱： 二級海岸保護區】

地段
彰化縣和美鎮
嘉安段

內政部國家公園署

免查
海岸管理法劃定公告之

「特定區位」
1、是否位屬特定區位？
【名稱： 一級海岸防護區】

免查
海岸管理法劃定公告之

「特定區位」
1、是否位屬特定區位？
【名稱： 二級海岸防護區】

免查
海岸管理法劃定公告之

「特定區位」
1、是否位屬特定區位？
【名稱： 重要海岸景觀區】

說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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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國區域計畫法第一級第26項「優良農地」及第二級第5項「淹水潛勢」、第21項「優良農地以外之農業用地」等之主管機關未
提供單一窗口應免查範圍資料，故均列為應查項目。

2、 表列各環境敏感地區項目之查詢範圍倘經主管機關公告異動，該項目應查詢或免查詢地區尚未配合修正時，其查詢範圍仍以主
管機關公告之最新資料為準。

3、 本系統地段資料為介接地政司「地政整合資訊服務共享協作平台」， 正確資料請以地政事務所地段資料為準。

4、 查詢結果可作為業務執行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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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14

僅
供
公
開
展
覽
參
考
用



附件5-15

僅
供
公
開
展
覽
參
考
用



 

 

 

 

 

 

 

 

 

 

 

 

 

 

 

 

 

附件六、建築線指定(示)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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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都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更處理原則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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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更處理原則」檢核表 

內政部 107.01.04 台內營字第 1060820488 號令修正 

條文內容 檢核說明 

一、本原則依都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之一第二

項規定訂定之。 
- 

二、本原則適用對象，以原都市計畫工業區毗

鄰土地確無工業區可供擴建，且其申請變

更為工業區之用途，應與原有廠地相關，

並符合下列情形之一： 

(一)經經濟部認定屬附加產值高或創造相

當就業人口之投資事業者。 

(二)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同意為增設

污染防治設備者。 

(三)經經濟部認定屬設立營運總部者。 

1.本案原廠區座落高速公路彰化交流

道附近特定區計畫北側之零星工業

區(零工十二)，其東側毗鄰的乙種工

業區現況多已開發作為工業使用，周

邊已無可直接可供發展使用的產業

用地。(詳計畫書 P.18~19) 

2.本案申請毗鄰擴建廠區將作為原廠

區現有具前瞻性之新興產品「機器人

娃娃機」擴增產線使用，以因應市場

大量訂單，其上下游原物料及運輸將

延續現有原廠區的供應鏈。(詳計畫書

P.30) 

3.本案擴建計畫書業經經濟部 114 年 2

月 24 日經授工字第 11451004500 號

函認定符合左述第 1款屬「附加產值

高之投資事業」認定標準，符合規

定。(詳附件二) 

三、申請變更土地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申請人每次申請變更之土地總面積不

得超過五公頃及原有廠地面積之一點

五倍，並自領得使用執照之日起三年

後，始得再依本原則規定申請變更。

但經經濟部同意者，不在此限。 

本案申請計畫範圍面積約 0.4323 公

頃，約為原廠區零星工業區(零工十二)

彰化縣和美鎮嘉詔段 1083 地號面積約

1.3098 公頃之 0.33 倍，符合規定。(詳

計畫書 P.2、主要計畫書 P.3) 

(二)申請變更之土地，必須與原有工業區

廠地相毗鄰，地形完整銜接，且無破

壞水土保持之虞，以利整體規劃、開

發。但為合併計算寬度不超過十公尺

之都市計畫道路用地、既成道路或水

路分隔，且可與原廠地合併供一生產

單元完整使用者，不在此限。 

本次申請範圍與原廠區間有農田水利

署所轄灌排溝渠寬度3.16~3.32公尺及

中興路一段 215 巷既成道路寬度

4.14~4.6 公尺，水路與道路合計寬度未

超過 10 公尺，可與原廠地合併供一生

產單元完整使用，符合規定。(詳計畫

書 P.18、20) 

(三)重要水庫集水區暨自來水水質水量保

護區、軍事禁限建範圍及其他法令規

經環境敏感地區函詢結果，本次申請範

圍均非位於左述限制範圍內，符合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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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內容 檢核說明 

定禁止使用之土地，不得申請變更。 定。(詳計畫書 P.28 及附件五)  

(四)申請變更之土地位於山坡地者，除應

符合山坡地建築管理辦法規定外，原

始地形在坵塊圖上之平均坡度在百分

之四十以上之地區，其面積之百分之

八十以上土地應維持原始地形地貌，

不得開發利用，其餘土地得規劃作道

路及綠地等設施使用；原始地形在坵

塊圖上之平均坡度在百分之三十以上

未逾四十之地區，以作為開放性之公

共設施使用為限；原始地形在坵塊圖

上平均坡度未達百分之三十者，始得

作為建築基地。 

經環境敏感地區函詢結果，本次申請範

圍非位於山坡地範圍，符合規定。(詳

計畫書 P.28 及附件五)  

四、申請人申請變更都市計畫，於主要計畫核

定前，應檢附全部土地所有權人土地使用

變更同意書或同意開發證明文件，與當地

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簽

定協議書，同意下列事項，並納入都市計

畫書規定，以利執行： 

1.本案計畫範圍僅彰化縣和美鎮嘉安

段 1088 地號等 1 筆土地，面積約

0.4323 公頃，同為本次提出變更申請

人飛絡力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故

免附變更同意書。(詳計畫書 P.2 及附

件三土地登記簿謄本) 

2.後續將配合列入下列事項於協議書

中，簽訂後將納入都市計畫書作為執

行依據。 

(一)應至少劃設變更都市計畫土地總面積

百分之三十之土地作為公共設施用

地，並應自行管理、維護。 

本案申請計畫範圍為彰化縣和美鎮嘉

安段 1088 地號，土地登記簿謄本登記

面積為 4,322.70 平方公尺，核算細部計

畫應劃設 30%公共設施用地面積至少

為 1,296.81 平方公尺，並應自行管理、

維護。本點規定已納入細部計畫陸、事

業及財務計畫中的四、回饋計畫。(詳

計畫書 P.46-47)  

(二)前款公共設施用地應無償捐贈予直轄

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

無法全部捐贈者，經都市計畫委員會

同意得就無法捐贈部分改以捐贈代

金；且於捐贈土地或代金後，其餘變

更後之工業區土地始得申請核發使用

執照。但因情形特殊，得採分期方式

1.本案回饋之 30%公共設施用地全數採

捐贈方式辦理，應於細部計畫完成後

4 年內興闢捐贈予彰化縣政府，始得

領取使用執照。(詳計畫書 P.46~47) 

2.前述捐贈之公共設施用地，於主要計

畫使用分區為零星工業區，符合規

定。(詳計畫書 P.9~10、主要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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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內容 檢核說明 

捐贈；其所劃設之公共設施用地，於

主要計畫使用分區仍為工業區。 

P.38~P.41、P.52) 

(三)前款捐贈代金之數額，由直轄市、縣

(市)政府委託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按

變更後使用分區查估後，依下列公式

計算之；其所需費用，由申請人負擔。 

捐贈代金之數額＝三家以上專業估價

者查估變更後全部土地價格（取最高

價計算）×變更後無法捐贈公共設施用

地面積／變更後全部土地面積 

本案回饋之 30%公共設施用地全數採捐

贈方式辦理，應於細部計畫完成後 4年

內興闢捐贈予彰化縣政府，始得領取使

用執照。(詳計畫書 P.47) 

(四)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公

所應成立代金收支保管運用專戶，專

供當地都市建設之用。 

- 

(五)申請人應自行擬定細部計畫，配置必

要之公共設施，並自行負擔所有開發

經費；其細部計畫得與主要計畫同時

辦理擬定及審議，並於主要計畫完成

法定程序後，由直轄市、縣（市）政

府依法核定發布實施。 

本案已依規定同步辦理細部計畫擬定

作業，並將配合法定程序辦理；另本案

開發經費將全數由申請單位自行負責

籌措。(詳計畫書 P.46) 

(六)申請人未依核准開發期限完成擴建

者，內政部同意依都市計畫定期通盤

檢討實施辦法第十三條第四款規定由

該管都市計畫擬定機關迅即辦理通盤

檢討，確實查明於六個月內依法檢討

變更恢復為原計畫之使用分區，不得

以任何理由，申請變更為住宅區、商

業區或其他建築用地。 

本點規定已納入都市計畫書敘明，後續

將配合簽訂協議書。(詳計畫書 P.46) 

(七)依法需辦理環境影響評估者，環境影

響評估與都市計畫變更應採併行審

查，並於各該都市計畫檢討變更案報

請核定時，檢附環保主管機關審查通

過之環境影響說明書或環境影響評估

報告相關書件，納入都市計畫書規定。 

依據本公司原廠區工廠登記資料，本案

之產業類別為 33 其他製造業之 331 育

樂用品(遊戲機組裝)，由於本案計畫範

圍經環境敏感查詢結果並無涉及任何

環境敏感地區(詳計畫書 P.28、附件

五)，故依「開發行為應實施環境影響

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第 3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規定，「其他工廠，興建或

擴建符合下列規定之一者：(一)位於國

家公園…。(二)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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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內容 檢核說明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三)位於重

要濕地。(四)位於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

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

(五)位於水庫集水區…。(六)位於海拔

高度 1500 公尺以上。(七)位於山坡地

或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

定公告之一般保護區…。(八)位於特定

農業區之農業用地，申請開發或累積開

發面積一公頃以上。」，非屬應實施環

境影響評估之範疇。 

(八)申請變更之工業區內扣除留設相關公

共設施用地之可建築基地，最大建蔽

率、容積率分別為百分之七十、百分

之二百十。 

開發強度已納入細部計畫書之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要點規定。(詳計畫書 P.45) 

五、辦理程序： 

(一)申請人提出申請時，除僅增設污染防

治設備者，應徵得直轄市、縣(市)政

府同意外，應先提具擴建計畫(含鄰近

工業區土地使用狀況)經經濟部審查

核准。經徵得同意或審查核准後，內

政部同意依都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

一項第三款規定辦理都市計畫變更。 

本案已取得經濟部 114 年 2 月 24 日經

授工字第 11451004500 號函，核准擴建

計畫(詳附件二)，爰依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申請辦理本次都

市計畫變更。 

(二)申請人應檢具變更都市計畫書圖及土

地使用同意變更證明文件，送由各該

都市計畫擬定機關查核無誤後，依都

市計畫法定程序辦理。 

本案已依規定檢具變更主要計畫書圖

及同步辦理細部計畫書圖擬定作業，另

本案計畫範圍僅彰化縣和美鎮嘉安段

1088 地號等 1 筆土地，面積約 0.4323

公頃，同為本次提出變更申請人飛絡力

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故免附變更同

意證明文件。(詳計畫書 P.2 及附件三土

地登記簿謄本) 

六、本原則規定事項，如直轄市、縣(市)政府

於自治條例或各該主要計畫通盤檢討書另

有規定者，或其屬配合國家重大建設者，

得經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就實際情形審

決之，不適用本處理原則全部或一部之規

定。若仍有未規定事項，仍以內政部都市

計畫委員會之決議為準。 

敬悉，配合相關程序及決議辦理。 僅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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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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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高速公路彰化交流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部分農業區為零星工業區)(配合飛絡力電子

股份有限公司和美廠擴廠 )細部計畫書 

 

 

 

 

 

 

 

 

 

 

 

 

 

 

 

 

 

 

 

 

 

 

 

變更機關：彰化縣政府 

中華民國一一四年四月 

業務承辦人員  

業務單位主管  

 

僅
供
公
開
展
覽
參
考
用



  

中華民國都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第二號公報－都市計畫技師圖記頁 

105 年 12 月 26 日 臺灣省都市計畫技師公會研擬 
110 年 05 月 14 日 第六屆第三次理監事會議報告討論 
110 年 07 月 13 日 法規暨法亦委員會研商及修訂 
110 年 10 月 16 日 第六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報告 
112 年 11 月 21 日 臺灣省都市計畫技師公會函請修訂 
112 年 12 月 01 日 第六屆第一次臨時理監事聯席會議報告通過修訂 

 

都 市 計 畫 技 師 圖 記 頁 
 

文銘都市計畫技師事務所辦理之擬定高速公路彰化交流道附近特定區計

畫(部分農業區為零星工業區)(配合飛絡力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和美廠擴廠)細

部計畫案，業經本技師依照既有之學理、準則、都市計畫相關法規，就各項數

據理性預測與判斷其未來發展需要，並就政策導向、現實條件與人民權益加以

綜合考量，完成計畫書圖內容。惟都市計畫須依都市計畫委員會完成審議並經

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所有內容應以公告為準。 

 
 
 
 
                             
 

都市計畫技師姓名：張文銘 技師執業執照證號：技執字第 007687 號 
 

技師公會名稱：臺灣省都市計畫技師公會 公會會員證號：臺都技師員字第 A0176 號 

技師執業機構名稱：文銘都市計畫技師事務所 

  

 技師圖記    
 
 
 
 
技師簽章：                        
 
日    期：   114 年  0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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